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訴字第310號

114年9月1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嘉萍                                     

訴訟代理人  高奕驤  律師

            呂佩芳  律師

            陳金圍  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胡東政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代  表  人  王端雲（局長）

訴訟代理人  陳金同             

            施亭伃             

上列當事人間地政士法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3

年1月12日府訴二字第11260854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被告之代表人原為陳信良，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代表人為王

瑞雲，並經新任代表人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51頁），核無

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被告於民國111年12月26日接獲訴外人王○棻陳情買賣房屋

消費爭議，指陳原告於111年10月31日辦理○○市○○區○

○路000巷00弄00號4樓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原為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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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王○娟、王○娟及王○棻等3人所共有，權利範圍各1/3）

買賣契約簽訂時，未告知王○棻，即涉有未向其進行授權確

認及未依地政士法核對身分等情事。經被告以112年1月12日

北市地測字第1126001081號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原告以112

年1月19日函稱，簽約時經王○娟致電王○棻，以擴音確認

授權處理出售系爭不動產事務，並出具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

書、授權書及協議書等。惟王○棻於112年2月15日、112年2

月16日以書面表示，簽約時未接到查核電話，授權書簽名非

其本人。被告再以112年2月21日北市地測字第1126003029號

函、112年3月20日北市地測字第1126005561號函請說明，原

告於112年3月8日函稱授權書上半部所載「王○棻」為王○

棻本人親簽，且委託訴外人吳○榮地政士提供印鑑證明及用

印皆為真正，且王○棻曾撤銷異議，系爭不動產已順利交

屋，足證其有依照地政士法規定接受委託。

㈡、嗣被告於112年5月12日召開臺北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第41次

會議，決議原告受託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業務未確實核對權

利人身分，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爰依同法第44條第2

款規定予以申誡1次，被告乃據以作成112年9月20日112年度

地懲字第4號懲戒決定書（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原處

分，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按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意旨，地政士法第18條之查

明義務，係指公契即物權契約成立及辦理不動產登記前，原

處分不應擴大解讀適用範圍。縱使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於接

受私契簽證委託時，即有查明權利關係及核對身分之義務，

原告亦已查明及核對相關權利人身分，地政士法第18條之查

明義務，以「受託時客觀情狀」足以確認委託人具登記標的

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身分即為足，不以向權利人本人確認

其處分真意為必要，縱部分權利人事後反悔提異議，僅屬私

法爭執，非地政士未盡查明義務。被告逾越立法意旨解釋與

適用該條規定逕予處罰，且漏未注意對原告有利之事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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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除有適用法規不當外，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

條及第43條規定及比例原則，應予撤銷。

㈡、王○棻於111年10月31日系爭房地簽訂買賣契約時已授權王

○娟代為處理出售事宜，其後雖於111年11月16日傳訊終止

委託，稱不得再用授權書，然此亦反證其先前確曾授權王○

娟代為處理，否則不會有「到此時此刻為止終止委託」之

語。原告於簽約當日經由電話聯繫及相關資料文件查明核對

王○棻之身分，已履行查明義務。縱授權書上簽名並非王○

棻本人，然因王○娟提出之簽名潦草，原告見證當下未察

知。惟原告已透過電話向王○棻確認身分及出售真意，且其

確有委託王○娟代為辦理買賣，是即便授權書欠缺簽名，仍

與授權本意相符。況確認授權並非僅得憑書面文件。雙方達

成買賣合意後，因王○棻未出席無法提供印鑑證明，雙方遂

簽署協議書供事後補正，不得僅以無權代理之記載，逕認原

告違法，原告於事後確已再次確認王○棻身分與出售真意，

包括原告向吳○榮取得王○棻印鑑證明，王○棻於112年1月

19日撤回異議，原告亦有陪同前往，並經初審人員核對身分

及確認出賣真意後，於112年2月2日核准完成移轉登記，足

認原告受託辦理並未影響交易安全或造成權利受損。王○棻

事後反悔，係因系爭房地持有未滿4年將增加稅負，且不滿

仲介費約定，與原告有無盡地政士法第18條查核義務無涉，

否認授權僅屬共有人間私法爭執，非因原告未盡查明義務。

㈢、被告以未踐行通知程序否認土地法第34條之1適用，然最高

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2169號民事裁定及68年度台上字第2

857號民事判決意旨，均認通知義務屬共有人內部關係，僅

涉損害賠償，對處分效力無影響。共有人是否履行通知義

務，非原告所能知悉，亦非地政士法第18條查明義務範圍，

原告並無違反該規定之故意或過失。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

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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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原告並未依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查明、核對委託人王○棻

身分後始接受委任。111年10月31日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簽訂時，王○棻並未到場，而原告多次主張之查明、核對之

方式顯有出入與矛盾，亦欠缺具體可資佐證之事實與證據，

並得窺悉其執行業務之草率及不嚴謹處，授權書部分：未察

覺授權人為2人，僅有1人簽名、且該簽名非未到場之王○

棻，重要授權真意之證明文件有重大瑕疵。身分證影本部

分：111年10月31日簽約流程檢附之王○棻身分證並非所謂

被授權人王○娟而是王○娟提出，且身分證影本亦非王○棻

基於授權簽訂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而提供。手機通話部

分，原告說詞一變再變，首先於起訴狀稱係透過王○娟手機

通話以「擴音方式」聯繫王○棻、後於行政準備狀稱仲介陳

○宏有請王○娟致電予王○棻確認成交價格，並提出授權書

及王○棻身分證、又於行政準備二狀稱，王○娟以擴音方式

致電王○棻討論成交價格並獲其同意，原告則於「一旁聽

聞」其對話內容。惟觀委託人王○棻主張及證人王○娟證

述，原告並未以電話方式向王○棻確認身分及其授權之真

意。111年10月31日協議書亦明文載有「應提供完整授權文

件」等文字，原告自應審慎確認及檢視。　

㈡、有關原告主張受託業務時，僅需於公契成立及辦理不動產移

轉登記前查明並核對委託人身分，不包含簽訂私契一節，按

地政士法第18條立法意旨，查明委託人是否確為權利人或關

係人，確實核對身分以確保交易安全及委託人權益，係地政

士首要責任，並未因公契或私契而有不同；王○棻既為私契

所載賣方及委託原告辦理登記之人之一，原告受託時即應查

明王○棻為權利人，並核對身分無誤始得辦理，難以嗣後另

獲委託始製作公契等為由免責。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

決案情與本案有別，原告見解有誤。　　

㈢、地政士法第18條是以確實核對身分作為接受委託之要件，為

確保交易安全及委託人權益之必要責任，不因私契或公契而

有差異，否則將致交易雙方陷於履約及糾紛風險。被告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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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原處分前，均給予王○棻及原告雙方陳述意見機會，並就

雙方提出證據及論述予以審酌，無違反程序或調查義務。又

查本件爭執在於是否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應查明委託人確為

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身分之規定，與嗣後移轉

登記無涉。再者，系爭不動產之買賣並非依據土地法第34條

之1第1項之處分，原告主張形同僅核對部分委託人身分即

可，顯罔顧執業義務。王○棻簽約時未到場，僅由王○娟提

出授權書，縱使原告聽聞其有出售及授權之意，仍應檢視授

權文件是否完備，以恪守核對義務。原告主張王○棻嗣後提

供印鑑證明，係共有人間之私法爭執，不得據以否認原告未

盡查明義務。惟依王○棻說明，因已簽約，承受親情及履約

壓力，始交付印鑑證明。倘原告事前謹慎確認，即可發現授

權書未有王○棻簽名之瑕疵，避免其陷入進退兩難。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除下列爭點外，有土地登記第一

類謄本（本院卷一第59-62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本

院卷一第63-66頁）、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本院卷一第67

頁）、授權書（本院卷一第69頁）、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本院卷一第71-85頁）、王○棻身分證正面照片（本院卷

一第87頁）、王○棻印鑑證明（本院卷一第89頁）、土地登

記簿（本院卷一第91-102頁）、王○棻向地政局陳情書（本

院卷一第177頁）、王○棻112年3月28日回函（本院卷一第2

13-216頁）、不動產買賣契約協議書（本院卷一第194

頁）、王○棻向地政局申請書及補充說明書（本院卷一第44

5-446頁）、王○棻撤銷異議申請書（本院卷一第204頁）、

王○棻與陳○宏111年8月2日LINE對話紀錄影本（本院卷一

第227-231頁）、王○棻與陳○宏11月9日-12月12日LINE對

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一第435-442頁）、王○棻與陳○宏112

年2月15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二第145-149頁）、原

告與王淑娟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一第357頁）、111年

10月31日簽訂買賣契約之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本院卷一第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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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2頁）、王○棻113年12月20日民事說明書狀（本院卷一

第369-373頁）、王○棻114年3月25日書狀（本院卷二第33-

35頁）、王○棻114年7月8日民事說明書狀（本院卷二第139

-143頁）、原告112年1月19日昱冠萍字第1120119號函（可

閱原處分卷第11-12頁）、原告112年3月8日昱冠萍字第1120

308號函（可閱原處分卷第48-49頁）、臺北市地政士懲戒委

員會第41次會議紀錄（可閱原處分卷第127-133頁）、王○

棻與吳○榮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二第165-179頁）、

原處分（本院卷一第41-47頁）、訴願決定書（本院卷一第4

9-57頁）等在卷可證，足以認定為真實。本件主要爭點為：

㈠、地政士法第18條查明義務的時點與範圍？㈡、原告是否

已盡查明並核對委託人身分之義務？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地政士法第1條規定：「為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保障人民

財產權益，建立地政士制度，特制定本法。」第16條規定：

「地政士得執行下列業務：一、代理申請土地登記事項。

……六、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事項。七、不動產契約

或協議之簽證。……」第18條規定：「地政士於受託辦理業

務時，應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

人，並確實核對其身分後，始得接受委託。」第26條規定：

「（第1項）地政士受託辦理各項業務，不得有不正當行為

或違反業務上應盡之義務。（第2項）地政士違反前項規

定，致委託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

任。」第43條規定：「（第1項）地政士之懲戒處分如下：

一、警告。二、申誡。三、停止執行業務二月以上二年以

下。四、除名。（第2項）地政士受警告處分三次者，視為

申誡處分一次；受申誡處分三次者，應另予停止執行業務之

處分；受停止執行業務期間累計滿三年者，應予除名。」地

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立法理由：「土地登記涉及不動產之

得、喪及變更，攸關人民財產權益至鉅，故查明委託人是否

確為登記標的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係地政士受託時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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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責任，以確保不動產交易安全及委託人之權益。」可知地

政士法第18條規定所課予地政士之查明義務是一體適用於公

契即物權契約與私契即債權契約，並未僅限縮於公契即物權

契約而排除私契即債權契約。

㈡、查原告為地政士，於受託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業務時，應查

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

對其身分後，始得接受委託，且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

未注意及此，於111年10月31日就系爭不動產簽訂買賣契約

時，未確實核對權利人王○棻身分即接受委託，包含代理撰

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事項、不動產買賣契約簽訂見證、產權

移轉登記業務，經被告依法審議後，決議原告違反地政士法

第18條之規定，應予申誡1次，核無不合。

㈢、原告主張皆無可採。

１、原告主張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應限縮於公契即物權契約而排

除私契即債權契約，有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意旨可

參云云。經查，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事實係地政士

先依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

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其身分後，始接受委託並辦理

地政士法第16條第6款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事項（私

契即債權契約）完竣。地政士在將近10個月後，另行受託辦

理地政士法第16條第1款代理申請土地登記事項（公契即物

權契約）階段，地政士未再依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查明並

核對土地之權利人是否同一人始受委託，因此未能察覺原委

託人已死亡，喪失權利能力而不能為意思表示，從而因違反

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遭申誡1次之懲戒，經本院105年度訴字

第455號判決維持申誡1次而駁回該案受懲戒地政士之訴，可

知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並沒有將地政士法第18條規

定限縮於公契即物權契約而排除私契即債權契約，而是認為

地政士就其所受委託辦理之業務，不論是地政士法第16條第

6款或地政士法第16條第1款業務，都應分別於受託時盡地政

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不能只因為是同一筆不動產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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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契約簽訂後之後續土地登記，就忽略其係不同之業務，而

未再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是原告上開主張應

係誤解法律及本院上開判決意旨。

２、原告另主張於接受私契簽證委託時，亦有經由電話聯繫及相

關資料文件查明及核對相關權利人身分云云。惟不動產買賣

交易攸關人民財產權益至鉅，故除查明委託人是否為登記標

的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外，亦應確實核對其身分無誤，始

得辦理，此誠屬地政士受委託時必要之責任，方能確保不動

產交易安全及委託人之權益。本件原告於111年10月31日辦

理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時，並未與王○棻見面確認核對其身

分，也沒有原告所辯稱簽約當時透過王○娟電話擴音與王○

棻通話，原告只是向王○娟、王○娟說「另一個身分證借我

一下」，王○娟找到手機內的王○棻身分證正面照片但欠缺

第2面（背面），且王○娟證稱手機內的王○棻身分證是出

去旅遊住宿登記時方便使用目的，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簽約

後回到忠孝東路房子才告訴王○棻已談好2,500萬元出售但

王○棻沒反應等語。此外，王○娟出具之授權書亦非王○棻

本人簽名授權，且於買方認為賣方代理權相關文件尚未齊備

而屬無權代理時，原告仍主張有代理權並已取得賣方出售之

同意，即任由王○娟全權代理王○棻為委託人，代理王○棻

辦理撰擬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事項等情，有授權書（本院卷

一第69頁）、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一第71-85

頁）、王○棻身分證正面照片（本院卷一第87頁）、協議書

（本院卷一第194頁）、114年1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

一第403-420頁）可參，且經本院勘驗簽約當時錄影光碟畫

面互核相符，有114年6月24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二第79

-81頁）可參，可知原告所辯與事實不符，並不足採，其未

盡執行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自屬違反前揭地政士法第18條之

規定。

３、關於原告主張依證人陳○宏、證人王○娟、證人吳○榮、證

人沈○龍證述，可知111年10月31日簽約前，王○棻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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娟確有委託王○娟代為辦理出售事宜。否則王○棻不需要在

111年11月16日傳訊終止委託云云。查，

⑴、王○棻於111年11月16日傳訊息給陳○宏略以：「我委託王

○娟處理事情到此時此刻為止終止委託特此告知住商不動產

公司與陳○宏未經過我同意不得使用委託書特此聲明告知住

商不動產111/11/16……6：40分」，有原告提出之訊息截圖

可參（本院卷一第231頁），又查，陳○宏到庭證稱他是住

商仁愛光復店經紀人，王○棻從一開始就是表見代理，雖然

與她們很熟，但還是以授權書為主，王○棻於111年11月16

日傳訊息是因為那時有糾紛，她不想要談了，可能她覺得我

拿表見代理壓她，說她不想要認這個表見代理，所以才回這

個訊息給我，我覺得是這樣，我不清楚王○棻後來不賣房子

的原因，且在被告詢問陳○宏「是否親眼看到或親耳聽到原

告有向王○棻查證是否有授權給王○娟買賣這個房子？」

時，陳○宏證稱「我可能無法確定這件事」等語，有本院11

3年10月22日準備程序可參（本院卷一第315-329頁），可知

陳○宏並不是地政士而是經紀人，僅就系爭不動產負責接受

一般委託銷售（本院卷一第67頁），陳○宏亦僅係就其接觸

王○棻的部分做說明，陳○宏仍不能代替原告執行地政士業

務，遑論替原告承擔地政士法第18條之查明義務，況且以陳

○宏的認知，王○棻就系爭不動產的銷售委託也都僅是表見

代理而非王○棻本人真正授權，是其證詞無從為有利原告之

認定。而王○棻上開訊息之對象係陳○宏及其所代表的住商

不動產，要求陳○宏勿再以授權書向其主張，畢竟王○棻從

未曾在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本院卷一第67頁）、授權書

（本院卷一第69頁）、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一第

71-85頁）簽名，既然沒有委託銷售系爭不動產，何來終止

委託可言，故並不能由王○棻上該訊息推論王○棻有授權原

告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業務。

⑵、證人吳○榮則是證稱王○棻說沒有要賣系爭不動產，想要違

約，但吳○榮建議還是就這樣賣了，避免冗長訴訟，王○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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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同意，將印鑑證明交給吳○榮，再轉給原告辦理過戶登

記，但王○棻心情難以平復，因為王○棻氣兩個妹妹用這個

價錢賣掉，氣自己信任的房仲為了趕快成交、服務費就趕快

簽約，因為再過幾個月持有滿5年就可以從當時35%稅率改為

適用較低的20%稅率，加上母親去世不久，吳○榮不知道王

○棻有無授權等語（本院卷二第82-85頁），可知吳○榮僅

負責將王○棻的印鑑證明交給原告，但吳○榮不知道王○棻

有無授權原告，故吳○榮之證詞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⑶、證人沈○龍則證稱是買方經紀人，不知道屋主是誰，賣方經

紀人與代書負有確認的義務，上午就開始談到下午5點價成

時才簽約，不確定原告是否有打電話給王○棻，聽到的內容

是問說今天案子地址要簽約了你是不是知道這件事情要簽約

有授權妹妹這樣子，我不可能在旁邊一直聽，不記得是否是

原告自己的手機打的。協議書給有到場的人簽名，未到場的

可以補正，若未補正是屋主責任，對於買方而言，我要讓交

順暢，所以補正是讓整個可以合理走下去，簽這個是多保障

多加保險的意思。我不知道授權書上沒有王○棻、王○娟的

簽名等語（本院卷二第85-91頁）。惟查，

①、王○娟到庭證稱「當天是跟王○娟下午5點前後坐車到現

場，原告比我們晚到，買方是之後來，那時候我不認識買

方，仲介告知有誠意想買就開價錢，問我們的意願，是從這

個角度開始，應該就是所謂的斡旋，到一個大家都接受的價

格，離開仲介那邊時已經天黑」等語（本院卷一第410-411

頁），佐以原告提出的住商不動產辦公室錄影光碟時間亦為

17時以後的時間，可知沈○龍所稱從上午開始談云云，並無

客觀事證可以支持，難以採信，就買賣雙方開始見面斡旋的

時間，應以王○娟所述較為可採。

②、況且，原告於行政救濟階段先主張於簽約當下經由王○娟致

電王○棻藉擴音方式確認王○棻有授權王○娟（原處分卷第

11頁），之後又主張王○棻承認有於111年10月31日上午10

時許與王○娟通話，益徵原告所稱藉由擴音方式確認乙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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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云云（原處分卷第48頁），惟由於簽約當下已是當日晚間

而非上午10點多，則原告上開2個所謂藉由擴音確認之主張

顯然因為時間不同而無法同時成立，再者，依王○娟所述簽

約當時是晚間，而依勘驗光碟結果可知簽約當時並無原告所

稱透過擴音確認王○棻身分等情，此外，又查無證據可證原

告與沈○龍於上午10點多王○棻與王○娟通話時都在場而得

藉由擴音確認，則原告上開主張皆與事實不符。故沈○龍證

稱上午就開始談到下午5點價成時才簽約，不確定原告是否

有打電話給王○棻，聽到的內容是問說今天案子地址要簽約

了你是不是知道這件事情要簽約有授權妹妹這樣子云云，也

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③、另就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簽訂而言，原告係依地政士法

第18條負有查明義務，而原告確實沒有與王○棻見面，也沒

有與王○棻通電話確認，已如前述，至於協議書（本院卷一

第194頁）更是明確記載於簽約時賣方代理權相關文件尚未

齊備，賣方代理人屬於無權代理，買方同意由賣方代理人與

買方先行簽約，但賣方應於111年11月10日前親自於買賣契

約簽名或提供完整授權文件（身分證、授權書、印鑑證明）

予地政士，如逾期賣方未完成上開事項，賣方代理人同意比

照買賣契約對買方負違約責任。並進而約定為保障買賣雙方

權益，買賣雙方同意待原告地政士查驗確認雙方當事人身分

後，始委託該地政士負責產權移轉、設定、塗銷等相關登記

手續。並由王○娟在賣方代理人欄位、陳○馨於買方欄位、

王○娟與王○娟在賣方欄位分別簽名，王○棻則是被代簽名

於賣方欄位，原告在見證人欄位用印，而買方既然簽名即表

示其經紀人沈○龍也認為適當，由此可證買方於簽約時已經

發現授權書等資料不足以證明王○棻有合法授權，則在本件

之脈絡與參照相關事證之下，此項客觀事實當足以推論原告

並沒有盡到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亦即若原告有

先盡查明義務，事先知道王○棻無出售意願，自應如實告知

買方，又或原告可以說服王○棻同意出售但不願到場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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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原告亦可先補足王○棻之合法授權文件。故沈○龍證稱不

知道授權書上沒有王○棻、王○娟的簽名，授權書只是多加

保障云云，充其量只是陳述其不負擔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

查明義務，尚難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⑷、至於證人王○娟證稱大家有共識要委託仲介出售系爭不動

產，全部的事情包括租屋我與王○棻都是委託王○娟處理，

授權書上王○棻應是王○娟的簽名，我是跟王○娟下午5點

前後到現場，黃代書比我們晚到，王○棻沒有一起去。我們

當天簽約完有回到忠孝東路五段媽媽家跟告知王○棻已談好

2,500萬元出售但王○棻沒反應，後來的過程王○棻都知

道，王○棻當時有講到為何代書沒有打電話告知她，她認為

代書的權責應盡到告知的義務。在跟仲介簽約時，我們並沒

有跟王○棻做任何聯繫。手機內的王○棻身分證是出去旅遊

住宿登記時方便使用目的，簽約這一天原告沒有跟王○棻確

認她授權王○娟來賣這間房子等語（本院卷一第408-420

頁）。可知縱使王○棻有同意委託仲介出售系爭不動產，但

原告始終沒有以任何方式向王○棻查明確認，並沒有原告主

張之透過擴音向王○棻查明等情，原告未盡地政士法第18條

規定之查明義務，甚為明確。

４、至於原告主張事後取得王○棻印鑑證明、自行或透過王○棻

委任之地政士確認王○棻身分與真意，112年1月19日陪同王

○棻親赴松山地政事務所辦理移轉登記業務，已盡地政士法

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云云，經查，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第6條約定：「產權移轉及貸款作業一、買賣標的之產權移

轉登記、抵押權之塗銷或設定作業，經甲、乙雙方同意共同

授權由黃○萍地政士……依本約之約定辦理之。」（本院卷

一第77頁），並由買方陳○馨與賣方王○娟、王○娟在立契

約書人欄位簽章，王○棻則由王○娟代理簽名，王○娟在代

理人欄位簽名，原告並且在特約地政士欄位用印，至於買賣

雙方仲介人員與公司則在經紀人（經紀營業員）、經紀業公

司欄位用印（本院卷一第85頁）；111年10月31日協議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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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緣賣方因出售標的……與買方達成出售合意，惟於簽

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賣方代理權相關文件尚未備

齊……：一、……買方同意由賣方代理人與買方先行簽約，

但賣方應於111年11月10日前親自於買賣契約簽名或提供完

整授權文件（身分證、授權書、印鑑證明）予地政士。二、

……賣方代理人保證如期補正，若未能如期補正，賣方代理

人同意比照買賣契約對買方負違約責任……」原告並於見證

人欄位用印，可知當日出席之買賣雙方即陳○馨、王○娟、

王○娟3人已同意簽訂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並約定雙方委

託原告辦理產權移轉登記等事宜，原告既然於契約、協議書

上用印，表示同意受託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之代理撰擬不動

產契約或協議、契約簽訂見證、產權登記業務時，未盡地政

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本院卷一第41-57頁），至於

原告上開主張並無礙於受託當時未盡查明義務之違法。又被

告審酌原告違反本件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

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依地政士法第43條

第1項第1款及第44條第2款規定，裁處原告最低額度即申誡1

次之懲戒，揆諸首揭規定並無違誤，亦無裁量怠惰、裁量逾

越、裁量濫用、違反比例原則、未兼顧有利不利事項之違法

情事。

七、從而，原處分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

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

要，一併說明。

九、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周泰德

                                    法  官　郭銘禮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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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最高行

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上訴審

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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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淑盈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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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訴字第310號
114年9月1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嘉萍                                      
訴訟代理人  高奕驤  律師
            呂佩芳  律師
            陳金圍  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胡東政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代  表  人  王端雲（局長）


訴訟代理人  陳金同             
            施亭伃             
上列當事人間地政士法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3年1月12日府訴二字第11260854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被告之代表人原為陳信良，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代表人為王瑞雲，並經新任代表人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5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被告於民國111年12月26日接獲訴外人王○棻陳情買賣房屋消費爭議，指陳原告於111年10月31日辦理○○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4樓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原為訴外人王○娟、王○娟及王○棻等3人所共有，權利範圍各1/3）買賣契約簽訂時，未告知王○棻，即涉有未向其進行授權確認及未依地政士法核對身分等情事。經被告以112年1月12日北市地測字第1126001081號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原告以112年1月19日函稱，簽約時經王○娟致電王○棻，以擴音確認授權處理出售系爭不動產事務，並出具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及協議書等。惟王○棻於112年2月15日、112年2月16日以書面表示，簽約時未接到查核電話，授權書簽名非其本人。被告再以112年2月21日北市地測字第1126003029號函、112年3月20日北市地測字第1126005561號函請說明，原告於112年3月8日函稱授權書上半部所載「王○棻」為王○棻本人親簽，且委託訴外人吳○榮地政士提供印鑑證明及用印皆為真正，且王○棻曾撤銷異議，系爭不動產已順利交屋，足證其有依照地政士法規定接受委託。
㈡、嗣被告於112年5月12日召開臺北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第41次會議，決議原告受託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業務未確實核對權利人身分，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爰依同法第44條第2款規定予以申誡1次，被告乃據以作成112年9月20日112年度地懲字第4號懲戒決定書（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按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意旨，地政士法第18條之查明義務，係指公契即物權契約成立及辦理不動產登記前，原處分不應擴大解讀適用範圍。縱使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於接受私契簽證委託時，即有查明權利關係及核對身分之義務，原告亦已查明及核對相關權利人身分，地政士法第18條之查明義務，以「受託時客觀情狀」足以確認委託人具登記標的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身分即為足，不以向權利人本人確認其處分真意為必要，縱部分權利人事後反悔提異議，僅屬私法爭執，非地政士未盡查明義務。被告逾越立法意旨解釋與適用該條規定逕予處罰，且漏未注意對原告有利之事證，原處分除有適用法規不當外，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規定及比例原則，應予撤銷。
㈡、王○棻於111年10月31日系爭房地簽訂買賣契約時已授權王○娟代為處理出售事宜，其後雖於111年11月16日傳訊終止委託，稱不得再用授權書，然此亦反證其先前確曾授權王○娟代為處理，否則不會有「到此時此刻為止終止委託」之語。原告於簽約當日經由電話聯繫及相關資料文件查明核對王○棻之身分，已履行查明義務。縱授權書上簽名並非王○棻本人，然因王○娟提出之簽名潦草，原告見證當下未察知。惟原告已透過電話向王○棻確認身分及出售真意，且其確有委託王○娟代為辦理買賣，是即便授權書欠缺簽名，仍與授權本意相符。況確認授權並非僅得憑書面文件。雙方達成買賣合意後，因王○棻未出席無法提供印鑑證明，雙方遂簽署協議書供事後補正，不得僅以無權代理之記載，逕認原告違法，原告於事後確已再次確認王○棻身分與出售真意，包括原告向吳○榮取得王○棻印鑑證明，王○棻於112年1月19日撤回異議，原告亦有陪同前往，並經初審人員核對身分及確認出賣真意後，於112年2月2日核准完成移轉登記，足認原告受託辦理並未影響交易安全或造成權利受損。王○棻事後反悔，係因系爭房地持有未滿4年將增加稅負，且不滿仲介費約定，與原告有無盡地政士法第18條查核義務無涉，否認授權僅屬共有人間私法爭執，非因原告未盡查明義務。
㈢、被告以未踐行通知程序否認土地法第34條之1適用，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2169號民事裁定及68年度台上字第2857號民事判決意旨，均認通知義務屬共有人內部關係，僅涉損害賠償，對處分效力無影響。共有人是否履行通知義務，非原告所能知悉，亦非地政士法第18條查明義務範圍，原告並無違反該規定之故意或過失。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並未依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查明、核對委託人王○棻身分後始接受委任。111年10月31日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簽訂時，王○棻並未到場，而原告多次主張之查明、核對之方式顯有出入與矛盾，亦欠缺具體可資佐證之事實與證據，並得窺悉其執行業務之草率及不嚴謹處，授權書部分：未察覺授權人為2人，僅有1人簽名、且該簽名非未到場之王○棻，重要授權真意之證明文件有重大瑕疵。身分證影本部分：111年10月31日簽約流程檢附之王○棻身分證並非所謂被授權人王○娟而是王○娟提出，且身分證影本亦非王○棻基於授權簽訂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而提供。手機通話部分，原告說詞一變再變，首先於起訴狀稱係透過王○娟手機通話以「擴音方式」聯繫王○棻、後於行政準備狀稱仲介陳○宏有請王○娟致電予王○棻確認成交價格，並提出授權書及王○棻身分證、又於行政準備二狀稱，王○娟以擴音方式致電王○棻討論成交價格並獲其同意，原告則於「一旁聽聞」其對話內容。惟觀委託人王○棻主張及證人王○娟證述，原告並未以電話方式向王○棻確認身分及其授權之真意。111年10月31日協議書亦明文載有「應提供完整授權文件」等文字，原告自應審慎確認及檢視。　
㈡、有關原告主張受託業務時，僅需於公契成立及辦理不動產移轉登記前查明並核對委託人身分，不包含簽訂私契一節，按地政士法第18條立法意旨，查明委託人是否確為權利人或關係人，確實核對身分以確保交易安全及委託人權益，係地政士首要責任，並未因公契或私契而有不同；王○棻既為私契所載賣方及委託原告辦理登記之人之一，原告受託時即應查明王○棻為權利人，並核對身分無誤始得辦理，難以嗣後另獲委託始製作公契等為由免責。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案情與本案有別，原告見解有誤。　　
㈢、地政士法第18條是以確實核對身分作為接受委託之要件，為確保交易安全及委託人權益之必要責任，不因私契或公契而有差異，否則將致交易雙方陷於履約及糾紛風險。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均給予王○棻及原告雙方陳述意見機會，並就雙方提出證據及論述予以審酌，無違反程序或調查義務。又查本件爭執在於是否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應查明委託人確為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身分之規定，與嗣後移轉登記無涉。再者，系爭不動產之買賣並非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之處分，原告主張形同僅核對部分委託人身分即可，顯罔顧執業義務。王○棻簽約時未到場，僅由王○娟提出授權書，縱使原告聽聞其有出售及授權之意，仍應檢視授權文件是否完備，以恪守核對義務。原告主張王○棻嗣後提供印鑑證明，係共有人間之私法爭執，不得據以否認原告未盡查明義務。惟依王○棻說明，因已簽約，承受親情及履約壓力，始交付印鑑證明。倘原告事前謹慎確認，即可發現授權書未有王○棻簽名之瑕疵，避免其陷入進退兩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除下列爭點外，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一第59-62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一第63-66頁）、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本院卷一第67頁）、授權書（本院卷一第69頁）、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一第71-85頁）、王○棻身分證正面照片（本院卷一第87頁）、王○棻印鑑證明（本院卷一第89頁）、土地登記簿（本院卷一第91-102頁）、王○棻向地政局陳情書（本院卷一第177頁）、王○棻112年3月28日回函（本院卷一第213-216頁）、不動產買賣契約協議書（本院卷一第194頁）、王○棻向地政局申請書及補充說明書（本院卷一第445-446頁）、王○棻撤銷異議申請書（本院卷一第204頁）、王○棻與陳○宏111年8月2日LINE對話紀錄影本（本院卷一第227-231頁）、王○棻與陳○宏11月9日-12月12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一第435-442頁）、王○棻與陳○宏112年2月15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二第145-149頁）、原告與王淑娟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一第357頁）、111年10月31日簽訂買賣契約之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本院卷一第359-362頁）、王○棻113年12月20日民事說明書狀（本院卷一第369-373頁）、王○棻114年3月25日書狀（本院卷二第33-35頁）、王○棻114年7月8日民事說明書狀（本院卷二第139-143頁）、原告112年1月19日昱冠萍字第1120119號函（可閱原處分卷第11-12頁）、原告112年3月8日昱冠萍字第1120308號函（可閱原處分卷第48-49頁）、臺北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第41次會議紀錄（可閱原處分卷第127-133頁）、王○棻與吳○榮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二第165-179頁）、原處分（本院卷一第41-47頁）、訴願決定書（本院卷一第49-57頁）等在卷可證，足以認定為真實。本件主要爭點為：㈠、地政士法第18條查明義務的時點與範圍？㈡、原告是否已盡查明並核對委託人身分之義務？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地政士法第1條規定：「為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保障人民財產權益，建立地政士制度，特制定本法。」第16條規定：「地政士得執行下列業務：一、代理申請土地登記事項。……六、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事項。七、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之簽證。……」第18條規定：「地政士於受託辦理業務時，應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其身分後，始得接受委託。」第26條規定：「（第1項）地政士受託辦理各項業務，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業務上應盡之義務。（第2項）地政士違反前項規定，致委託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第43條規定：「（第1項）地政士之懲戒處分如下：一、警告。二、申誡。三、停止執行業務二月以上二年以下。四、除名。（第2項）地政士受警告處分三次者，視為申誡處分一次；受申誡處分三次者，應另予停止執行業務之處分；受停止執行業務期間累計滿三年者，應予除名。」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立法理由：「土地登記涉及不動產之得、喪及變更，攸關人民財產權益至鉅，故查明委託人是否確為登記標的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係地政士受託時首要之責任，以確保不動產交易安全及委託人之權益。」可知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所課予地政士之查明義務是一體適用於公契即物權契約與私契即債權契約，並未僅限縮於公契即物權契約而排除私契即債權契約。
㈡、查原告為地政士，於受託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業務時，應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其身分後，始得接受委託，且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於111年10月31日就系爭不動產簽訂買賣契約時，未確實核對權利人王○棻身分即接受委託，包含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事項、不動產買賣契約簽訂見證、產權移轉登記業務，經被告依法審議後，決議原告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之規定，應予申誡1次，核無不合。
㈢、原告主張皆無可採。
１、原告主張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應限縮於公契即物權契約而排除私契即債權契約，有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意旨可參云云。經查，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事實係地政士先依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其身分後，始接受委託並辦理地政士法第16條第6款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事項（私契即債權契約）完竣。地政士在將近10個月後，另行受託辦理地政士法第16條第1款代理申請土地登記事項（公契即物權契約）階段，地政士未再依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查明並核對土地之權利人是否同一人始受委託，因此未能察覺原委託人已死亡，喪失權利能力而不能為意思表示，從而因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遭申誡1次之懲戒，經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維持申誡1次而駁回該案受懲戒地政士之訴，可知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並沒有將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限縮於公契即物權契約而排除私契即債權契約，而是認為地政士就其所受委託辦理之業務，不論是地政士法第16條第6款或地政士法第16條第1款業務，都應分別於受託時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不能只因為是同一筆不動產買賣契約簽訂後之後續土地登記，就忽略其係不同之業務，而未再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是原告上開主張應係誤解法律及本院上開判決意旨。
２、原告另主張於接受私契簽證委託時，亦有經由電話聯繫及相關資料文件查明及核對相關權利人身分云云。惟不動產買賣交易攸關人民財產權益至鉅，故除查明委託人是否為登記標的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外，亦應確實核對其身分無誤，始得辦理，此誠屬地政士受委託時必要之責任，方能確保不動產交易安全及委託人之權益。本件原告於111年10月31日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時，並未與王○棻見面確認核對其身分，也沒有原告所辯稱簽約當時透過王○娟電話擴音與王○棻通話，原告只是向王○娟、王○娟說「另一個身分證借我一下」，王○娟找到手機內的王○棻身分證正面照片但欠缺第2面（背面），且王○娟證稱手機內的王○棻身分證是出去旅遊住宿登記時方便使用目的，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簽約後回到忠孝東路房子才告訴王○棻已談好2,500萬元出售但王○棻沒反應等語。此外，王○娟出具之授權書亦非王○棻本人簽名授權，且於買方認為賣方代理權相關文件尚未齊備而屬無權代理時，原告仍主張有代理權並已取得賣方出售之同意，即任由王○娟全權代理王○棻為委託人，代理王○棻辦理撰擬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事項等情，有授權書（本院卷一第69頁）、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一第71-85頁）、王○棻身分證正面照片（本院卷一第87頁）、協議書（本院卷一第194頁）、114年1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一第403-420頁）可參，且經本院勘驗簽約當時錄影光碟畫面互核相符，有114年6月24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二第79-81頁）可參，可知原告所辯與事實不符，並不足採，其未盡執行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自屬違反前揭地政士法第18條之規定。
３、關於原告主張依證人陳○宏、證人王○娟、證人吳○榮、證人沈○龍證述，可知111年10月31日簽約前，王○棻及王○娟確有委託王○娟代為辦理出售事宜。否則王○棻不需要在111年11月16日傳訊終止委託云云。查，
⑴、王○棻於111年11月16日傳訊息給陳○宏略以：「我委託王○娟處理事情到此時此刻為止終止委託特此告知住商不動產公司與陳○宏未經過我同意不得使用委託書特此聲明告知住商不動產111/11/16……6：40分」，有原告提出之訊息截圖可參（本院卷一第231頁），又查，陳○宏到庭證稱他是住商仁愛光復店經紀人，王○棻從一開始就是表見代理，雖然與她們很熟，但還是以授權書為主，王○棻於111年11月16日傳訊息是因為那時有糾紛，她不想要談了，可能她覺得我拿表見代理壓她，說她不想要認這個表見代理，所以才回這個訊息給我，我覺得是這樣，我不清楚王○棻後來不賣房子的原因，且在被告詢問陳○宏「是否親眼看到或親耳聽到原告有向王○棻查證是否有授權給王○娟買賣這個房子？」時，陳○宏證稱「我可能無法確定這件事」等語，有本院113年10月22日準備程序可參（本院卷一第315-329頁），可知陳○宏並不是地政士而是經紀人，僅就系爭不動產負責接受一般委託銷售（本院卷一第67頁），陳○宏亦僅係就其接觸王○棻的部分做說明，陳○宏仍不能代替原告執行地政士業務，遑論替原告承擔地政士法第18條之查明義務，況且以陳○宏的認知，王○棻就系爭不動產的銷售委託也都僅是表見代理而非王○棻本人真正授權，是其證詞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而王○棻上開訊息之對象係陳○宏及其所代表的住商不動產，要求陳○宏勿再以授權書向其主張，畢竟王○棻從未曾在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本院卷一第67頁）、授權書（本院卷一第69頁）、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一第71-85頁）簽名，既然沒有委託銷售系爭不動產，何來終止委託可言，故並不能由王○棻上該訊息推論王○棻有授權原告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業務。
⑵、證人吳○榮則是證稱王○棻說沒有要賣系爭不動產，想要違約，但吳○榮建議還是就這樣賣了，避免冗長訴訟，王○棻後來同意，將印鑑證明交給吳○榮，再轉給原告辦理過戶登記，但王○棻心情難以平復，因為王○棻氣兩個妹妹用這個價錢賣掉，氣自己信任的房仲為了趕快成交、服務費就趕快簽約，因為再過幾個月持有滿5年就可以從當時35%稅率改為適用較低的20%稅率，加上母親去世不久，吳○榮不知道王○棻有無授權等語（本院卷二第82-85頁），可知吳○榮僅負責將王○棻的印鑑證明交給原告，但吳○榮不知道王○棻有無授權原告，故吳○榮之證詞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⑶、證人沈○龍則證稱是買方經紀人，不知道屋主是誰，賣方經紀人與代書負有確認的義務，上午就開始談到下午5點價成時才簽約，不確定原告是否有打電話給王○棻，聽到的內容是問說今天案子地址要簽約了你是不是知道這件事情要簽約有授權妹妹這樣子，我不可能在旁邊一直聽，不記得是否是原告自己的手機打的。協議書給有到場的人簽名，未到場的可以補正，若未補正是屋主責任，對於買方而言，我要讓交順暢，所以補正是讓整個可以合理走下去，簽這個是多保障多加保險的意思。我不知道授權書上沒有王○棻、王○娟的簽名等語（本院卷二第85-91頁）。惟查，
①、王○娟到庭證稱「當天是跟王○娟下午5點前後坐車到現場，原告比我們晚到，買方是之後來，那時候我不認識買方，仲介告知有誠意想買就開價錢，問我們的意願，是從這個角度開始，應該就是所謂的斡旋，到一個大家都接受的價格，離開仲介那邊時已經天黑」等語（本院卷一第410-411頁），佐以原告提出的住商不動產辦公室錄影光碟時間亦為17時以後的時間，可知沈○龍所稱從上午開始談云云，並無客觀事證可以支持，難以採信，就買賣雙方開始見面斡旋的時間，應以王○娟所述較為可採。
②、況且，原告於行政救濟階段先主張於簽約當下經由王○娟致電王○棻藉擴音方式確認王○棻有授權王○娟（原處分卷第11頁），之後又主張王○棻承認有於111年10月31日上午10時許與王○娟通話，益徵原告所稱藉由擴音方式確認乙節為真云云（原處分卷第48頁），惟由於簽約當下已是當日晚間而非上午10點多，則原告上開2個所謂藉由擴音確認之主張顯然因為時間不同而無法同時成立，再者，依王○娟所述簽約當時是晚間，而依勘驗光碟結果可知簽約當時並無原告所稱透過擴音確認王○棻身分等情，此外，又查無證據可證原告與沈○龍於上午10點多王○棻與王○娟通話時都在場而得藉由擴音確認，則原告上開主張皆與事實不符。故沈○龍證稱上午就開始談到下午5點價成時才簽約，不確定原告是否有打電話給王○棻，聽到的內容是問說今天案子地址要簽約了你是不是知道這件事情要簽約有授權妹妹這樣子云云，也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③、另就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簽訂而言，原告係依地政士法第18條負有查明義務，而原告確實沒有與王○棻見面，也沒有與王○棻通電話確認，已如前述，至於協議書（本院卷一第194頁）更是明確記載於簽約時賣方代理權相關文件尚未齊備，賣方代理人屬於無權代理，買方同意由賣方代理人與買方先行簽約，但賣方應於111年11月10日前親自於買賣契約簽名或提供完整授權文件（身分證、授權書、印鑑證明）予地政士，如逾期賣方未完成上開事項，賣方代理人同意比照買賣契約對買方負違約責任。並進而約定為保障買賣雙方權益，買賣雙方同意待原告地政士查驗確認雙方當事人身分後，始委託該地政士負責產權移轉、設定、塗銷等相關登記手續。並由王○娟在賣方代理人欄位、陳○馨於買方欄位、王○娟與王○娟在賣方欄位分別簽名，王○棻則是被代簽名於賣方欄位，原告在見證人欄位用印，而買方既然簽名即表示其經紀人沈○龍也認為適當，由此可證買方於簽約時已經發現授權書等資料不足以證明王○棻有合法授權，則在本件之脈絡與參照相關事證之下，此項客觀事實當足以推論原告並沒有盡到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亦即若原告有先盡查明義務，事先知道王○棻無出售意願，自應如實告知買方，又或原告可以說服王○棻同意出售但不願到場簽約，則原告亦可先補足王○棻之合法授權文件。故沈○龍證稱不知道授權書上沒有王○棻、王○娟的簽名，授權書只是多加保障云云，充其量只是陳述其不負擔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尚難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⑷、至於證人王○娟證稱大家有共識要委託仲介出售系爭不動產，全部的事情包括租屋我與王○棻都是委託王○娟處理，授權書上王○棻應是王○娟的簽名，我是跟王○娟下午5點前後到現場，黃代書比我們晚到，王○棻沒有一起去。我們當天簽約完有回到忠孝東路五段媽媽家跟告知王○棻已談好2,500萬元出售但王○棻沒反應，後來的過程王○棻都知道，王○棻當時有講到為何代書沒有打電話告知她，她認為代書的權責應盡到告知的義務。在跟仲介簽約時，我們並沒有跟王○棻做任何聯繫。手機內的王○棻身分證是出去旅遊住宿登記時方便使用目的，簽約這一天原告沒有跟王○棻確認她授權王○娟來賣這間房子等語（本院卷一第408-420頁）。可知縱使王○棻有同意委託仲介出售系爭不動產，但原告始終沒有以任何方式向王○棻查明確認，並沒有原告主張之透過擴音向王○棻查明等情，原告未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甚為明確。
４、至於原告主張事後取得王○棻印鑑證明、自行或透過王○棻委任之地政士確認王○棻身分與真意，112年1月19日陪同王○棻親赴松山地政事務所辦理移轉登記業務，已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云云，經查，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6條約定：「產權移轉及貸款作業一、買賣標的之產權移轉登記、抵押權之塗銷或設定作業，經甲、乙雙方同意共同授權由黃○萍地政士……依本約之約定辦理之。」（本院卷一第77頁），並由買方陳○馨與賣方王○娟、王○娟在立契約書人欄位簽章，王○棻則由王○娟代理簽名，王○娟在代理人欄位簽名，原告並且在特約地政士欄位用印，至於買賣雙方仲介人員與公司則在經紀人（經紀營業員）、經紀業公司欄位用印（本院卷一第85頁）；111年10月31日協議書記載：「緣賣方因出售標的……與買方達成出售合意，惟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賣方代理權相關文件尚未備齊……：一、……買方同意由賣方代理人與買方先行簽約，但賣方應於111年11月10日前親自於買賣契約簽名或提供完整授權文件（身分證、授權書、印鑑證明）予地政士。二、……賣方代理人保證如期補正，若未能如期補正，賣方代理人同意比照買賣契約對買方負違約責任……」原告並於見證人欄位用印，可知當日出席之買賣雙方即陳○馨、王○娟、王○娟3人已同意簽訂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並約定雙方委託原告辦理產權移轉登記等事宜，原告既然於契約、協議書上用印，表示同意受託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之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契約簽訂見證、產權登記業務時，未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本院卷一第41-57頁），至於原告上開主張並無礙於受託當時未盡查明義務之違法。又被告審酌原告違反本件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依地政士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及第44條第2款規定，裁處原告最低額度即申誡1次之懲戒，揆諸首揭規定並無違誤，亦無裁量怠惰、裁量逾越、裁量濫用、違反比例原則、未兼顧有利不利事項之違法情事。
七、從而，原處分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九、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周泰德
                                    法  官　郭銘禮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淑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訴字第310號

114年9月1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嘉萍                                      

訴訟代理人  高奕驤  律師

            呂佩芳  律師

            陳金圍  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胡東政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代  表  人  王端雲（局長）



訴訟代理人  陳金同             

            施亭伃             

上列當事人間地政士法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3

年1月12日府訴二字第11260854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被告之代表人原為陳信良，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代表人為王

    瑞雲，並經新任代表人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51頁），核無

    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被告於民國111年12月26日接獲訴外人王○棻陳情買賣房屋消

    費爭議，指陳原告於111年10月31日辦理○○市○○區○○路000巷

    00弄00號4樓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原為訴外人王○娟、

    王○娟及王○棻等3人所共有，權利範圍各1/3）買賣契約簽訂

    時，未告知王○棻，即涉有未向其進行授權確認及未依地政

    士法核對身分等情事。經被告以112年1月12日北市地測字第

    1126001081號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原告以112年1月19日函稱

    ，簽約時經王○娟致電王○棻，以擴音確認授權處理出售系爭

    不動產事務，並出具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及協議

    書等。惟王○棻於112年2月15日、112年2月16日以書面表示

    ，簽約時未接到查核電話，授權書簽名非其本人。被告再以

    112年2月21日北市地測字第1126003029號函、112年3月20日

    北市地測字第1126005561號函請說明，原告於112年3月8日

    函稱授權書上半部所載「王○棻」為王○棻本人親簽，且委託

    訴外人吳○榮地政士提供印鑑證明及用印皆為真正，且王○棻

    曾撤銷異議，系爭不動產已順利交屋，足證其有依照地政士

    法規定接受委託。

㈡、嗣被告於112年5月12日召開臺北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第41次

    會議，決議原告受託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業務未確實核對權

    利人身分，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爰依同法第44條第2

    款規定予以申誡1次，被告乃據以作成112年9月20日112年度

    地懲字第4號懲戒決定書（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原處分

    ，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按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意旨，地政士法第18條之查

    明義務，係指公契即物權契約成立及辦理不動產登記前，原

    處分不應擴大解讀適用範圍。縱使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於接

    受私契簽證委託時，即有查明權利關係及核對身分之義務，

    原告亦已查明及核對相關權利人身分，地政士法第18條之查

    明義務，以「受託時客觀情狀」足以確認委託人具登記標的

    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身分即為足，不以向權利人本人確認

    其處分真意為必要，縱部分權利人事後反悔提異議，僅屬私

    法爭執，非地政士未盡查明義務。被告逾越立法意旨解釋與

    適用該條規定逕予處罰，且漏未注意對原告有利之事證，原

    處分除有適用法規不當外，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

    條及第43條規定及比例原則，應予撤銷。

㈡、王○棻於111年10月31日系爭房地簽訂買賣契約時已授權王○娟

    代為處理出售事宜，其後雖於111年11月16日傳訊終止委託

    ，稱不得再用授權書，然此亦反證其先前確曾授權王○娟代

    為處理，否則不會有「到此時此刻為止終止委託」之語。原

    告於簽約當日經由電話聯繫及相關資料文件查明核對王○棻

    之身分，已履行查明義務。縱授權書上簽名並非王○棻本人

    ，然因王○娟提出之簽名潦草，原告見證當下未察知。惟原

    告已透過電話向王○棻確認身分及出售真意，且其確有委託

    王○娟代為辦理買賣，是即便授權書欠缺簽名，仍與授權本

    意相符。況確認授權並非僅得憑書面文件。雙方達成買賣合

    意後，因王○棻未出席無法提供印鑑證明，雙方遂簽署協議

    書供事後補正，不得僅以無權代理之記載，逕認原告違法，

    原告於事後確已再次確認王○棻身分與出售真意，包括原告

    向吳○榮取得王○棻印鑑證明，王○棻於112年1月19日撤回異

    議，原告亦有陪同前往，並經初審人員核對身分及確認出賣

    真意後，於112年2月2日核准完成移轉登記，足認原告受託

    辦理並未影響交易安全或造成權利受損。王○棻事後反悔，

    係因系爭房地持有未滿4年將增加稅負，且不滿仲介費約定

    ，與原告有無盡地政士法第18條查核義務無涉，否認授權僅

    屬共有人間私法爭執，非因原告未盡查明義務。

㈢、被告以未踐行通知程序否認土地法第34條之1適用，然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2169號民事裁定及68年度台上字第285

    7號民事判決意旨，均認通知義務屬共有人內部關係，僅涉

    損害賠償，對處分效力無影響。共有人是否履行通知義務，

    非原告所能知悉，亦非地政士法第18條查明義務範圍，原告

    並無違反該規定之故意或過失。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並未依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查明、核對委託人王○棻身

    分後始接受委任。111年10月31日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簽

    訂時，王○棻並未到場，而原告多次主張之查明、核對之方

    式顯有出入與矛盾，亦欠缺具體可資佐證之事實與證據，並

    得窺悉其執行業務之草率及不嚴謹處，授權書部分：未察覺

    授權人為2人，僅有1人簽名、且該簽名非未到場之王○棻，

    重要授權真意之證明文件有重大瑕疵。身分證影本部分：11

    1年10月31日簽約流程檢附之王○棻身分證並非所謂被授權人

    王○娟而是王○娟提出，且身分證影本亦非王○棻基於授權簽

    訂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而提供。手機通話部分，原告說詞

    一變再變，首先於起訴狀稱係透過王○娟手機通話以「擴音

    方式」聯繫王○棻、後於行政準備狀稱仲介陳○宏有請王○娟

    致電予王○棻確認成交價格，並提出授權書及王○棻身分證、

    又於行政準備二狀稱，王○娟以擴音方式致電王○棻討論成交

    價格並獲其同意，原告則於「一旁聽聞」其對話內容。惟觀

    委託人王○棻主張及證人王○娟證述，原告並未以電話方式向

    王○棻確認身分及其授權之真意。111年10月31日協議書亦明

    文載有「應提供完整授權文件」等文字，原告自應審慎確認

    及檢視。　

㈡、有關原告主張受託業務時，僅需於公契成立及辦理不動產移

    轉登記前查明並核對委託人身分，不包含簽訂私契一節，按

    地政士法第18條立法意旨，查明委託人是否確為權利人或關

    係人，確實核對身分以確保交易安全及委託人權益，係地政

    士首要責任，並未因公契或私契而有不同；王○棻既為私契

    所載賣方及委託原告辦理登記之人之一，原告受託時即應查

    明王○棻為權利人，並核對身分無誤始得辦理，難以嗣後另

    獲委託始製作公契等為由免責。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

    決案情與本案有別，原告見解有誤。　　

㈢、地政士法第18條是以確實核對身分作為接受委託之要件，為

    確保交易安全及委託人權益之必要責任，不因私契或公契而

    有差異，否則將致交易雙方陷於履約及糾紛風險。被告於作

    成原處分前，均給予王○棻及原告雙方陳述意見機會，並就

    雙方提出證據及論述予以審酌，無違反程序或調查義務。又

    查本件爭執在於是否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應查明委託人確為

    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身分之規定，與嗣後移轉

    登記無涉。再者，系爭不動產之買賣並非依據土地法第34條

    之1第1項之處分，原告主張形同僅核對部分委託人身分即可

    ，顯罔顧執業義務。王○棻簽約時未到場，僅由王○娟提出授

    權書，縱使原告聽聞其有出售及授權之意，仍應檢視授權文

    件是否完備，以恪守核對義務。原告主張王○棻嗣後提供印

    鑑證明，係共有人間之私法爭執，不得據以否認原告未盡查

    明義務。惟依王○棻說明，因已簽約，承受親情及履約壓力

    ，始交付印鑑證明。倘原告事前謹慎確認，即可發現授權書

    未有王○棻簽名之瑕疵，避免其陷入進退兩難。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五、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除下列爭點外，有土地登記第一

    類謄本（本院卷一第59-62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本

    院卷一第63-66頁）、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本院卷一第67

    頁）、授權書（本院卷一第69頁）、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本院卷一第71-85頁）、王○棻身分證正面照片（本院卷一

    第87頁）、王○棻印鑑證明（本院卷一第89頁）、土地登記

    簿（本院卷一第91-102頁）、王○棻向地政局陳情書（本院

    卷一第177頁）、王○棻112年3月28日回函（本院卷一第213-

    216頁）、不動產買賣契約協議書（本院卷一第194頁）、王

    ○棻向地政局申請書及補充說明書（本院卷一第445-446頁）

    、王○棻撤銷異議申請書（本院卷一第204頁）、王○棻與陳○

    宏111年8月2日LINE對話紀錄影本（本院卷一第227-231頁）

    、王○棻與陳○宏11月9日-12月12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

    卷一第435-442頁）、王○棻與陳○宏112年2月15日LINE對話

    紀錄截圖（本院卷二第145-149頁）、原告與王淑娟LINE對

    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一第357頁）、111年10月31日簽訂買賣

    契約之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本院卷一第359-362頁）、王○棻

    113年12月20日民事說明書狀（本院卷一第369-373頁）、王

    ○棻114年3月25日書狀（本院卷二第33-35頁）、王○棻114年

    7月8日民事說明書狀（本院卷二第139-143頁）、原告112年

    1月19日昱冠萍字第1120119號函（可閱原處分卷第11-12頁

    ）、原告112年3月8日昱冠萍字第1120308號函（可閱原處分

    卷第48-49頁）、臺北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第41次會議紀錄

    （可閱原處分卷第127-133頁）、王○棻與吳○榮LINE對話紀

    錄截圖（本院卷二第165-179頁）、原處分（本院卷一第41-

    47頁）、訴願決定書（本院卷一第49-57頁）等在卷可證，

    足以認定為真實。本件主要爭點為：㈠、地政士法第18條查

    明義務的時點與範圍？㈡、原告是否已盡查明並核對委託人

    身分之義務？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地政士法第1條規定：「為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保障人民財

    產權益，建立地政士制度，特制定本法。」第16條規定：「

    地政士得執行下列業務：一、代理申請土地登記事項。……六

    、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事項。七、不動產契約或協議

    之簽證。……」第18條規定：「地政士於受託辦理業務時，應

    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

    核對其身分後，始得接受委託。」第26條規定：「（第1項

    ）地政士受託辦理各項業務，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業務

    上應盡之義務。（第2項）地政士違反前項規定，致委託人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第43條規

    定：「（第1項）地政士之懲戒處分如下：一、警告。二、

    申誡。三、停止執行業務二月以上二年以下。四、除名。（

    第2項）地政士受警告處分三次者，視為申誡處分一次；受

    申誡處分三次者，應另予停止執行業務之處分；受停止執行

    業務期間累計滿三年者，應予除名。」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

    之立法理由：「土地登記涉及不動產之得、喪及變更，攸關

    人民財產權益至鉅，故查明委託人是否確為登記標的之權利

    人或權利關係人，係地政士受託時首要之責任，以確保不動

    產交易安全及委託人之權益。」可知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所

    課予地政士之查明義務是一體適用於公契即物權契約與私契

    即債權契約，並未僅限縮於公契即物權契約而排除私契即債

    權契約。

㈡、查原告為地政士，於受託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業務時，應查

    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

    對其身分後，始得接受委託，且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

    未注意及此，於111年10月31日就系爭不動產簽訂買賣契約

    時，未確實核對權利人王○棻身分即接受委託，包含代理撰

    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事項、不動產買賣契約簽訂見證、產權

    移轉登記業務，經被告依法審議後，決議原告違反地政士法

    第18條之規定，應予申誡1次，核無不合。

㈢、原告主張皆無可採。

１、原告主張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應限縮於公契即物權契約而排

    除私契即債權契約，有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意旨可

    參云云。經查，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事實係地政士

    先依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

    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其身分後，始接受委託並辦理

    地政士法第16條第6款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事項（私

    契即債權契約）完竣。地政士在將近10個月後，另行受託辦

    理地政士法第16條第1款代理申請土地登記事項（公契即物

    權契約）階段，地政士未再依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查明並

    核對土地之權利人是否同一人始受委託，因此未能察覺原委

    託人已死亡，喪失權利能力而不能為意思表示，從而因違反

    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遭申誡1次之懲戒，經本院105年度訴字

    第455號判決維持申誡1次而駁回該案受懲戒地政士之訴，可

    知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並沒有將地政士法第18條規

    定限縮於公契即物權契約而排除私契即債權契約，而是認為

    地政士就其所受委託辦理之業務，不論是地政士法第16條第

    6款或地政士法第16條第1款業務，都應分別於受託時盡地政

    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不能只因為是同一筆不動產買

    賣契約簽訂後之後續土地登記，就忽略其係不同之業務，而

    未再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是原告上開主張應

    係誤解法律及本院上開判決意旨。

２、原告另主張於接受私契簽證委託時，亦有經由電話聯繫及相

    關資料文件查明及核對相關權利人身分云云。惟不動產買賣

    交易攸關人民財產權益至鉅，故除查明委託人是否為登記標

    的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外，亦應確實核對其身分無誤，始

    得辦理，此誠屬地政士受委託時必要之責任，方能確保不動

    產交易安全及委託人之權益。本件原告於111年10月31日辦

    理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時，並未與王○棻見面確認核對其身

    分，也沒有原告所辯稱簽約當時透過王○娟電話擴音與王○棻

    通話，原告只是向王○娟、王○娟說「另一個身分證借我一下

    」，王○娟找到手機內的王○棻身分證正面照片但欠缺第2面

    （背面），且王○娟證稱手機內的王○棻身分證是出去旅遊住

    宿登記時方便使用目的，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簽約後回到忠

    孝東路房子才告訴王○棻已談好2,500萬元出售但王○棻沒反

    應等語。此外，王○娟出具之授權書亦非王○棻本人簽名授權

    ，且於買方認為賣方代理權相關文件尚未齊備而屬無權代理

    時，原告仍主張有代理權並已取得賣方出售之同意，即任由

    王○娟全權代理王○棻為委託人，代理王○棻辦理撰擬系爭不

    動產買賣契約事項等情，有授權書（本院卷一第69頁）、系

    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一第71-85頁）、王○棻身分證

    正面照片（本院卷一第87頁）、協議書（本院卷一第194頁

    ）、114年1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一第403-420頁）可

    參，且經本院勘驗簽約當時錄影光碟畫面互核相符，有114

    年6月24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二第79-81頁）可參，可知

    原告所辯與事實不符，並不足採，其未盡執行業務上應盡之

    義務，自屬違反前揭地政士法第18條之規定。

３、關於原告主張依證人陳○宏、證人王○娟、證人吳○榮、證人沈

    ○龍證述，可知111年10月31日簽約前，王○棻及王○娟確有委

    託王○娟代為辦理出售事宜。否則王○棻不需要在111年11月1

    6日傳訊終止委託云云。查，

⑴、王○棻於111年11月16日傳訊息給陳○宏略以：「我委託王○娟

    處理事情到此時此刻為止終止委託特此告知住商不動產公司

    與陳○宏未經過我同意不得使用委託書特此聲明告知住商不

    動產111/11/16……6：40分」，有原告提出之訊息截圖可參（

    本院卷一第231頁），又查，陳○宏到庭證稱他是住商仁愛光

    復店經紀人，王○棻從一開始就是表見代理，雖然與她們很

    熟，但還是以授權書為主，王○棻於111年11月16日傳訊息是

    因為那時有糾紛，她不想要談了，可能她覺得我拿表見代理

    壓她，說她不想要認這個表見代理，所以才回這個訊息給我

    ，我覺得是這樣，我不清楚王○棻後來不賣房子的原因，且

    在被告詢問陳○宏「是否親眼看到或親耳聽到原告有向王○棻

    查證是否有授權給王○娟買賣這個房子？」時，陳○宏證稱「

    我可能無法確定這件事」等語，有本院113年10月22日準備

    程序可參（本院卷一第315-329頁），可知陳○宏並不是地政

    士而是經紀人，僅就系爭不動產負責接受一般委託銷售（本

    院卷一第67頁），陳○宏亦僅係就其接觸王○棻的部分做說明

    ，陳○宏仍不能代替原告執行地政士業務，遑論替原告承擔

    地政士法第18條之查明義務，況且以陳○宏的認知，王○棻就

    系爭不動產的銷售委託也都僅是表見代理而非王○棻本人真

    正授權，是其證詞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而王○棻上開訊

    息之對象係陳○宏及其所代表的住商不動產，要求陳○宏勿再

    以授權書向其主張，畢竟王○棻從未曾在一般委託銷售契約

    書（本院卷一第67頁）、授權書（本院卷一第69頁）、系爭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一第71-85頁）簽名，既然沒有

    委託銷售系爭不動產，何來終止委託可言，故並不能由王○

    棻上該訊息推論王○棻有授權原告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

    業務。

⑵、證人吳○榮則是證稱王○棻說沒有要賣系爭不動產，想要違約

    ，但吳○榮建議還是就這樣賣了，避免冗長訴訟，王○棻後來

    同意，將印鑑證明交給吳○榮，再轉給原告辦理過戶登記，

    但王○棻心情難以平復，因為王○棻氣兩個妹妹用這個價錢賣

    掉，氣自己信任的房仲為了趕快成交、服務費就趕快簽約，

    因為再過幾個月持有滿5年就可以從當時35%稅率改為適用較

    低的20%稅率，加上母親去世不久，吳○榮不知道王○棻有無

    授權等語（本院卷二第82-85頁），可知吳○榮僅負責將王○

    棻的印鑑證明交給原告，但吳○榮不知道王○棻有無授權原告

    ，故吳○榮之證詞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⑶、證人沈○龍則證稱是買方經紀人，不知道屋主是誰，賣方經紀

    人與代書負有確認的義務，上午就開始談到下午5點價成時

    才簽約，不確定原告是否有打電話給王○棻，聽到的內容是

    問說今天案子地址要簽約了你是不是知道這件事情要簽約有

    授權妹妹這樣子，我不可能在旁邊一直聽，不記得是否是原

    告自己的手機打的。協議書給有到場的人簽名，未到場的可

    以補正，若未補正是屋主責任，對於買方而言，我要讓交順

    暢，所以補正是讓整個可以合理走下去，簽這個是多保障多

    加保險的意思。我不知道授權書上沒有王○棻、王○娟的簽名

    等語（本院卷二第85-91頁）。惟查，

①、王○娟到庭證稱「當天是跟王○娟下午5點前後坐車到現場，原

    告比我們晚到，買方是之後來，那時候我不認識買方，仲介

    告知有誠意想買就開價錢，問我們的意願，是從這個角度開

    始，應該就是所謂的斡旋，到一個大家都接受的價格，離開

    仲介那邊時已經天黑」等語（本院卷一第410-411頁），佐

    以原告提出的住商不動產辦公室錄影光碟時間亦為17時以後

    的時間，可知沈○龍所稱從上午開始談云云，並無客觀事證

    可以支持，難以採信，就買賣雙方開始見面斡旋的時間，應

    以王○娟所述較為可採。

②、況且，原告於行政救濟階段先主張於簽約當下經由王○娟致電

    王○棻藉擴音方式確認王○棻有授權王○娟（原處分卷第11頁

    ），之後又主張王○棻承認有於111年10月31日上午10時許與

    王○娟通話，益徵原告所稱藉由擴音方式確認乙節為真云云

    （原處分卷第48頁），惟由於簽約當下已是當日晚間而非上

    午10點多，則原告上開2個所謂藉由擴音確認之主張顯然因

    為時間不同而無法同時成立，再者，依王○娟所述簽約當時

    是晚間，而依勘驗光碟結果可知簽約當時並無原告所稱透過

    擴音確認王○棻身分等情，此外，又查無證據可證原告與沈○

    龍於上午10點多王○棻與王○娟通話時都在場而得藉由擴音確

    認，則原告上開主張皆與事實不符。故沈○龍證稱上午就開

    始談到下午5點價成時才簽約，不確定原告是否有打電話給

    王○棻，聽到的內容是問說今天案子地址要簽約了你是不是

    知道這件事情要簽約有授權妹妹這樣子云云，也無從為有利

    於原告之認定。

③、另就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簽訂而言，原告係依地政士法

    第18條負有查明義務，而原告確實沒有與王○棻見面，也沒

    有與王○棻通電話確認，已如前述，至於協議書（本院卷一

    第194頁）更是明確記載於簽約時賣方代理權相關文件尚未

    齊備，賣方代理人屬於無權代理，買方同意由賣方代理人與

    買方先行簽約，但賣方應於111年11月10日前親自於買賣契

    約簽名或提供完整授權文件（身分證、授權書、印鑑證明）

    予地政士，如逾期賣方未完成上開事項，賣方代理人同意比

    照買賣契約對買方負違約責任。並進而約定為保障買賣雙方

    權益，買賣雙方同意待原告地政士查驗確認雙方當事人身分

    後，始委託該地政士負責產權移轉、設定、塗銷等相關登記

    手續。並由王○娟在賣方代理人欄位、陳○馨於買方欄位、王

    ○娟與王○娟在賣方欄位分別簽名，王○棻則是被代簽名於賣

    方欄位，原告在見證人欄位用印，而買方既然簽名即表示其

    經紀人沈○龍也認為適當，由此可證買方於簽約時已經發現

    授權書等資料不足以證明王○棻有合法授權，則在本件之脈

    絡與參照相關事證之下，此項客觀事實當足以推論原告並沒

    有盡到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亦即若原告有先盡

    查明義務，事先知道王○棻無出售意願，自應如實告知買方

    ，又或原告可以說服王○棻同意出售但不願到場簽約，則原

    告亦可先補足王○棻之合法授權文件。故沈○龍證稱不知道授

    權書上沒有王○棻、王○娟的簽名，授權書只是多加保障云云

    ，充其量只是陳述其不負擔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

    ，尚難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⑷、至於證人王○娟證稱大家有共識要委託仲介出售系爭不動產，全部的事情包括租屋我與王○棻都是委託王○娟處理，授權書上王○棻應是王○娟的簽名，我是跟王○娟下午5點前後到現場，黃代書比我們晚到，王○棻沒有一起去。我們當天簽約完有回到忠孝東路五段媽媽家跟告知王○棻已談好2,500萬元出售但王○棻沒反應，後來的過程王○棻都知道，王○棻當時有講到為何代書沒有打電話告知她，她認為代書的權責應盡到告知的義務。在跟仲介簽約時，我們並沒有跟王○棻做任何聯繫。手機內的王○棻身分證是出去旅遊住宿登記時方便使用目的，簽約這一天原告沒有跟王○棻確認她授權王○娟來賣這間房子等語（本院卷一第408-420頁）。可知縱使王○棻有同意委託仲介出售系爭不動產，但原告始終沒有以任何方式向王○棻查明確認，並沒有原告主張之透過擴音向王○棻查明等情，原告未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甚為明確。

４、至於原告主張事後取得王○棻印鑑證明、自行或透過王○棻委

    任之地政士確認王○棻身分與真意，112年1月19日陪同王○棻

    親赴松山地政事務所辦理移轉登記業務，已盡地政士法第18

    條規定之查明義務云云，經查，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6

    條約定：「產權移轉及貸款作業一、買賣標的之產權移轉登

    記、抵押權之塗銷或設定作業，經甲、乙雙方同意共同授權

    由黃○萍地政士……依本約之約定辦理之。」（本院卷一第77

    頁），並由買方陳○馨與賣方王○娟、王○娟在立契約書人欄

    位簽章，王○棻則由王○娟代理簽名，王○娟在代理人欄位簽

    名，原告並且在特約地政士欄位用印，至於買賣雙方仲介人

    員與公司則在經紀人（經紀營業員）、經紀業公司欄位用印

    （本院卷一第85頁）；111年10月31日協議書記載：「緣賣

    方因出售標的……與買方達成出售合意，惟於簽訂不動產買賣

    契約書……時賣方代理權相關文件尚未備齊……：一、……買方同

    意由賣方代理人與買方先行簽約，但賣方應於111年11月10

    日前親自於買賣契約簽名或提供完整授權文件（身分證、授

    權書、印鑑證明）予地政士。二、……賣方代理人保證如期補

    正，若未能如期補正，賣方代理人同意比照買賣契約對買方

    負違約責任……」原告並於見證人欄位用印，可知當日出席之

    買賣雙方即陳○馨、王○娟、王○娟3人已同意簽訂系爭不動產

    買賣契約，並約定雙方委託原告辦理產權移轉登記等事宜，

    原告既然於契約、協議書上用印，表示同意受託辦理系爭不

    動產買賣之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契約簽訂見證、產

    權登記業務時，未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本院

    卷一第41-57頁），至於原告上開主張並無礙於受託當時未

    盡查明義務之違法。又被告審酌原告違反本件行政法上義務

    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

    利益，依地政士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及第44條第2款規定，

    裁處原告最低額度即申誡1次之懲戒，揆諸首揭規定並無違

    誤，亦無裁量怠惰、裁量逾越、裁量濫用、違反比例原則、

    未兼顧有利不利事項之違法情事。

七、從而，原處分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

    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

    ，一併說明。

九、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周泰德

                                    法  官　郭銘禮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淑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訴字第310號
114年9月1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嘉萍                                      
訴訟代理人  高奕驤  律師
            呂佩芳  律師
            陳金圍  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胡東政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代  表  人  王端雲（局長）


訴訟代理人  陳金同             
            施亭伃             
上列當事人間地政士法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3年1月12日府訴二字第11260854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被告之代表人原為陳信良，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代表人為王瑞雲，並經新任代表人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5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被告於民國111年12月26日接獲訴外人王○棻陳情買賣房屋消費爭議，指陳原告於111年10月31日辦理○○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4樓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原為訴外人王○娟、王○娟及王○棻等3人所共有，權利範圍各1/3）買賣契約簽訂時，未告知王○棻，即涉有未向其進行授權確認及未依地政士法核對身分等情事。經被告以112年1月12日北市地測字第1126001081號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原告以112年1月19日函稱，簽約時經王○娟致電王○棻，以擴音確認授權處理出售系爭不動產事務，並出具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及協議書等。惟王○棻於112年2月15日、112年2月16日以書面表示，簽約時未接到查核電話，授權書簽名非其本人。被告再以112年2月21日北市地測字第1126003029號函、112年3月20日北市地測字第1126005561號函請說明，原告於112年3月8日函稱授權書上半部所載「王○棻」為王○棻本人親簽，且委託訴外人吳○榮地政士提供印鑑證明及用印皆為真正，且王○棻曾撤銷異議，系爭不動產已順利交屋，足證其有依照地政士法規定接受委託。
㈡、嗣被告於112年5月12日召開臺北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第41次會議，決議原告受託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業務未確實核對權利人身分，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爰依同法第44條第2款規定予以申誡1次，被告乃據以作成112年9月20日112年度地懲字第4號懲戒決定書（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按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意旨，地政士法第18條之查明義務，係指公契即物權契約成立及辦理不動產登記前，原處分不應擴大解讀適用範圍。縱使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於接受私契簽證委託時，即有查明權利關係及核對身分之義務，原告亦已查明及核對相關權利人身分，地政士法第18條之查明義務，以「受託時客觀情狀」足以確認委託人具登記標的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身分即為足，不以向權利人本人確認其處分真意為必要，縱部分權利人事後反悔提異議，僅屬私法爭執，非地政士未盡查明義務。被告逾越立法意旨解釋與適用該條規定逕予處罰，且漏未注意對原告有利之事證，原處分除有適用法規不當外，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規定及比例原則，應予撤銷。
㈡、王○棻於111年10月31日系爭房地簽訂買賣契約時已授權王○娟代為處理出售事宜，其後雖於111年11月16日傳訊終止委託，稱不得再用授權書，然此亦反證其先前確曾授權王○娟代為處理，否則不會有「到此時此刻為止終止委託」之語。原告於簽約當日經由電話聯繫及相關資料文件查明核對王○棻之身分，已履行查明義務。縱授權書上簽名並非王○棻本人，然因王○娟提出之簽名潦草，原告見證當下未察知。惟原告已透過電話向王○棻確認身分及出售真意，且其確有委託王○娟代為辦理買賣，是即便授權書欠缺簽名，仍與授權本意相符。況確認授權並非僅得憑書面文件。雙方達成買賣合意後，因王○棻未出席無法提供印鑑證明，雙方遂簽署協議書供事後補正，不得僅以無權代理之記載，逕認原告違法，原告於事後確已再次確認王○棻身分與出售真意，包括原告向吳○榮取得王○棻印鑑證明，王○棻於112年1月19日撤回異議，原告亦有陪同前往，並經初審人員核對身分及確認出賣真意後，於112年2月2日核准完成移轉登記，足認原告受託辦理並未影響交易安全或造成權利受損。王○棻事後反悔，係因系爭房地持有未滿4年將增加稅負，且不滿仲介費約定，與原告有無盡地政士法第18條查核義務無涉，否認授權僅屬共有人間私法爭執，非因原告未盡查明義務。
㈢、被告以未踐行通知程序否認土地法第34條之1適用，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2169號民事裁定及68年度台上字第2857號民事判決意旨，均認通知義務屬共有人內部關係，僅涉損害賠償，對處分效力無影響。共有人是否履行通知義務，非原告所能知悉，亦非地政士法第18條查明義務範圍，原告並無違反該規定之故意或過失。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並未依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查明、核對委託人王○棻身分後始接受委任。111年10月31日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簽訂時，王○棻並未到場，而原告多次主張之查明、核對之方式顯有出入與矛盾，亦欠缺具體可資佐證之事實與證據，並得窺悉其執行業務之草率及不嚴謹處，授權書部分：未察覺授權人為2人，僅有1人簽名、且該簽名非未到場之王○棻，重要授權真意之證明文件有重大瑕疵。身分證影本部分：111年10月31日簽約流程檢附之王○棻身分證並非所謂被授權人王○娟而是王○娟提出，且身分證影本亦非王○棻基於授權簽訂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而提供。手機通話部分，原告說詞一變再變，首先於起訴狀稱係透過王○娟手機通話以「擴音方式」聯繫王○棻、後於行政準備狀稱仲介陳○宏有請王○娟致電予王○棻確認成交價格，並提出授權書及王○棻身分證、又於行政準備二狀稱，王○娟以擴音方式致電王○棻討論成交價格並獲其同意，原告則於「一旁聽聞」其對話內容。惟觀委託人王○棻主張及證人王○娟證述，原告並未以電話方式向王○棻確認身分及其授權之真意。111年10月31日協議書亦明文載有「應提供完整授權文件」等文字，原告自應審慎確認及檢視。　
㈡、有關原告主張受託業務時，僅需於公契成立及辦理不動產移轉登記前查明並核對委託人身分，不包含簽訂私契一節，按地政士法第18條立法意旨，查明委託人是否確為權利人或關係人，確實核對身分以確保交易安全及委託人權益，係地政士首要責任，並未因公契或私契而有不同；王○棻既為私契所載賣方及委託原告辦理登記之人之一，原告受託時即應查明王○棻為權利人，並核對身分無誤始得辦理，難以嗣後另獲委託始製作公契等為由免責。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案情與本案有別，原告見解有誤。　　
㈢、地政士法第18條是以確實核對身分作為接受委託之要件，為確保交易安全及委託人權益之必要責任，不因私契或公契而有差異，否則將致交易雙方陷於履約及糾紛風險。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均給予王○棻及原告雙方陳述意見機會，並就雙方提出證據及論述予以審酌，無違反程序或調查義務。又查本件爭執在於是否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應查明委託人確為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身分之規定，與嗣後移轉登記無涉。再者，系爭不動產之買賣並非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之處分，原告主張形同僅核對部分委託人身分即可，顯罔顧執業義務。王○棻簽約時未到場，僅由王○娟提出授權書，縱使原告聽聞其有出售及授權之意，仍應檢視授權文件是否完備，以恪守核對義務。原告主張王○棻嗣後提供印鑑證明，係共有人間之私法爭執，不得據以否認原告未盡查明義務。惟依王○棻說明，因已簽約，承受親情及履約壓力，始交付印鑑證明。倘原告事前謹慎確認，即可發現授權書未有王○棻簽名之瑕疵，避免其陷入進退兩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除下列爭點外，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一第59-62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一第63-66頁）、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本院卷一第67頁）、授權書（本院卷一第69頁）、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一第71-85頁）、王○棻身分證正面照片（本院卷一第87頁）、王○棻印鑑證明（本院卷一第89頁）、土地登記簿（本院卷一第91-102頁）、王○棻向地政局陳情書（本院卷一第177頁）、王○棻112年3月28日回函（本院卷一第213-216頁）、不動產買賣契約協議書（本院卷一第194頁）、王○棻向地政局申請書及補充說明書（本院卷一第445-446頁）、王○棻撤銷異議申請書（本院卷一第204頁）、王○棻與陳○宏111年8月2日LINE對話紀錄影本（本院卷一第227-231頁）、王○棻與陳○宏11月9日-12月12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一第435-442頁）、王○棻與陳○宏112年2月15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二第145-149頁）、原告與王淑娟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一第357頁）、111年10月31日簽訂買賣契約之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本院卷一第359-362頁）、王○棻113年12月20日民事說明書狀（本院卷一第369-373頁）、王○棻114年3月25日書狀（本院卷二第33-35頁）、王○棻114年7月8日民事說明書狀（本院卷二第139-143頁）、原告112年1月19日昱冠萍字第1120119號函（可閱原處分卷第11-12頁）、原告112年3月8日昱冠萍字第1120308號函（可閱原處分卷第48-49頁）、臺北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第41次會議紀錄（可閱原處分卷第127-133頁）、王○棻與吳○榮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二第165-179頁）、原處分（本院卷一第41-47頁）、訴願決定書（本院卷一第49-57頁）等在卷可證，足以認定為真實。本件主要爭點為：㈠、地政士法第18條查明義務的時點與範圍？㈡、原告是否已盡查明並核對委託人身分之義務？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地政士法第1條規定：「為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保障人民財產權益，建立地政士制度，特制定本法。」第16條規定：「地政士得執行下列業務：一、代理申請土地登記事項。……六、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事項。七、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之簽證。……」第18條規定：「地政士於受託辦理業務時，應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其身分後，始得接受委託。」第26條規定：「（第1項）地政士受託辦理各項業務，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業務上應盡之義務。（第2項）地政士違反前項規定，致委託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第43條規定：「（第1項）地政士之懲戒處分如下：一、警告。二、申誡。三、停止執行業務二月以上二年以下。四、除名。（第2項）地政士受警告處分三次者，視為申誡處分一次；受申誡處分三次者，應另予停止執行業務之處分；受停止執行業務期間累計滿三年者，應予除名。」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立法理由：「土地登記涉及不動產之得、喪及變更，攸關人民財產權益至鉅，故查明委託人是否確為登記標的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係地政士受託時首要之責任，以確保不動產交易安全及委託人之權益。」可知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所課予地政士之查明義務是一體適用於公契即物權契約與私契即債權契約，並未僅限縮於公契即物權契約而排除私契即債權契約。
㈡、查原告為地政士，於受託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業務時，應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其身分後，始得接受委託，且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於111年10月31日就系爭不動產簽訂買賣契約時，未確實核對權利人王○棻身分即接受委託，包含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事項、不動產買賣契約簽訂見證、產權移轉登記業務，經被告依法審議後，決議原告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之規定，應予申誡1次，核無不合。
㈢、原告主張皆無可採。
１、原告主張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應限縮於公契即物權契約而排除私契即債權契約，有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意旨可參云云。經查，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事實係地政士先依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其身分後，始接受委託並辦理地政士法第16條第6款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事項（私契即債權契約）完竣。地政士在將近10個月後，另行受託辦理地政士法第16條第1款代理申請土地登記事項（公契即物權契約）階段，地政士未再依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查明並核對土地之權利人是否同一人始受委託，因此未能察覺原委託人已死亡，喪失權利能力而不能為意思表示，從而因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遭申誡1次之懲戒，經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維持申誡1次而駁回該案受懲戒地政士之訴，可知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並沒有將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限縮於公契即物權契約而排除私契即債權契約，而是認為地政士就其所受委託辦理之業務，不論是地政士法第16條第6款或地政士法第16條第1款業務，都應分別於受託時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不能只因為是同一筆不動產買賣契約簽訂後之後續土地登記，就忽略其係不同之業務，而未再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是原告上開主張應係誤解法律及本院上開判決意旨。
２、原告另主張於接受私契簽證委託時，亦有經由電話聯繫及相關資料文件查明及核對相關權利人身分云云。惟不動產買賣交易攸關人民財產權益至鉅，故除查明委託人是否為登記標的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外，亦應確實核對其身分無誤，始得辦理，此誠屬地政士受委託時必要之責任，方能確保不動產交易安全及委託人之權益。本件原告於111年10月31日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時，並未與王○棻見面確認核對其身分，也沒有原告所辯稱簽約當時透過王○娟電話擴音與王○棻通話，原告只是向王○娟、王○娟說「另一個身分證借我一下」，王○娟找到手機內的王○棻身分證正面照片但欠缺第2面（背面），且王○娟證稱手機內的王○棻身分證是出去旅遊住宿登記時方便使用目的，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簽約後回到忠孝東路房子才告訴王○棻已談好2,500萬元出售但王○棻沒反應等語。此外，王○娟出具之授權書亦非王○棻本人簽名授權，且於買方認為賣方代理權相關文件尚未齊備而屬無權代理時，原告仍主張有代理權並已取得賣方出售之同意，即任由王○娟全權代理王○棻為委託人，代理王○棻辦理撰擬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事項等情，有授權書（本院卷一第69頁）、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一第71-85頁）、王○棻身分證正面照片（本院卷一第87頁）、協議書（本院卷一第194頁）、114年1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一第403-420頁）可參，且經本院勘驗簽約當時錄影光碟畫面互核相符，有114年6月24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二第79-81頁）可參，可知原告所辯與事實不符，並不足採，其未盡執行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自屬違反前揭地政士法第18條之規定。
３、關於原告主張依證人陳○宏、證人王○娟、證人吳○榮、證人沈○龍證述，可知111年10月31日簽約前，王○棻及王○娟確有委託王○娟代為辦理出售事宜。否則王○棻不需要在111年11月16日傳訊終止委託云云。查，
⑴、王○棻於111年11月16日傳訊息給陳○宏略以：「我委託王○娟處理事情到此時此刻為止終止委託特此告知住商不動產公司與陳○宏未經過我同意不得使用委託書特此聲明告知住商不動產111/11/16……6：40分」，有原告提出之訊息截圖可參（本院卷一第231頁），又查，陳○宏到庭證稱他是住商仁愛光復店經紀人，王○棻從一開始就是表見代理，雖然與她們很熟，但還是以授權書為主，王○棻於111年11月16日傳訊息是因為那時有糾紛，她不想要談了，可能她覺得我拿表見代理壓她，說她不想要認這個表見代理，所以才回這個訊息給我，我覺得是這樣，我不清楚王○棻後來不賣房子的原因，且在被告詢問陳○宏「是否親眼看到或親耳聽到原告有向王○棻查證是否有授權給王○娟買賣這個房子？」時，陳○宏證稱「我可能無法確定這件事」等語，有本院113年10月22日準備程序可參（本院卷一第315-329頁），可知陳○宏並不是地政士而是經紀人，僅就系爭不動產負責接受一般委託銷售（本院卷一第67頁），陳○宏亦僅係就其接觸王○棻的部分做說明，陳○宏仍不能代替原告執行地政士業務，遑論替原告承擔地政士法第18條之查明義務，況且以陳○宏的認知，王○棻就系爭不動產的銷售委託也都僅是表見代理而非王○棻本人真正授權，是其證詞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而王○棻上開訊息之對象係陳○宏及其所代表的住商不動產，要求陳○宏勿再以授權書向其主張，畢竟王○棻從未曾在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本院卷一第67頁）、授權書（本院卷一第69頁）、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一第71-85頁）簽名，既然沒有委託銷售系爭不動產，何來終止委託可言，故並不能由王○棻上該訊息推論王○棻有授權原告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業務。
⑵、證人吳○榮則是證稱王○棻說沒有要賣系爭不動產，想要違約，但吳○榮建議還是就這樣賣了，避免冗長訴訟，王○棻後來同意，將印鑑證明交給吳○榮，再轉給原告辦理過戶登記，但王○棻心情難以平復，因為王○棻氣兩個妹妹用這個價錢賣掉，氣自己信任的房仲為了趕快成交、服務費就趕快簽約，因為再過幾個月持有滿5年就可以從當時35%稅率改為適用較低的20%稅率，加上母親去世不久，吳○榮不知道王○棻有無授權等語（本院卷二第82-85頁），可知吳○榮僅負責將王○棻的印鑑證明交給原告，但吳○榮不知道王○棻有無授權原告，故吳○榮之證詞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⑶、證人沈○龍則證稱是買方經紀人，不知道屋主是誰，賣方經紀人與代書負有確認的義務，上午就開始談到下午5點價成時才簽約，不確定原告是否有打電話給王○棻，聽到的內容是問說今天案子地址要簽約了你是不是知道這件事情要簽約有授權妹妹這樣子，我不可能在旁邊一直聽，不記得是否是原告自己的手機打的。協議書給有到場的人簽名，未到場的可以補正，若未補正是屋主責任，對於買方而言，我要讓交順暢，所以補正是讓整個可以合理走下去，簽這個是多保障多加保險的意思。我不知道授權書上沒有王○棻、王○娟的簽名等語（本院卷二第85-91頁）。惟查，
①、王○娟到庭證稱「當天是跟王○娟下午5點前後坐車到現場，原告比我們晚到，買方是之後來，那時候我不認識買方，仲介告知有誠意想買就開價錢，問我們的意願，是從這個角度開始，應該就是所謂的斡旋，到一個大家都接受的價格，離開仲介那邊時已經天黑」等語（本院卷一第410-411頁），佐以原告提出的住商不動產辦公室錄影光碟時間亦為17時以後的時間，可知沈○龍所稱從上午開始談云云，並無客觀事證可以支持，難以採信，就買賣雙方開始見面斡旋的時間，應以王○娟所述較為可採。
②、況且，原告於行政救濟階段先主張於簽約當下經由王○娟致電王○棻藉擴音方式確認王○棻有授權王○娟（原處分卷第11頁），之後又主張王○棻承認有於111年10月31日上午10時許與王○娟通話，益徵原告所稱藉由擴音方式確認乙節為真云云（原處分卷第48頁），惟由於簽約當下已是當日晚間而非上午10點多，則原告上開2個所謂藉由擴音確認之主張顯然因為時間不同而無法同時成立，再者，依王○娟所述簽約當時是晚間，而依勘驗光碟結果可知簽約當時並無原告所稱透過擴音確認王○棻身分等情，此外，又查無證據可證原告與沈○龍於上午10點多王○棻與王○娟通話時都在場而得藉由擴音確認，則原告上開主張皆與事實不符。故沈○龍證稱上午就開始談到下午5點價成時才簽約，不確定原告是否有打電話給王○棻，聽到的內容是問說今天案子地址要簽約了你是不是知道這件事情要簽約有授權妹妹這樣子云云，也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③、另就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簽訂而言，原告係依地政士法第18條負有查明義務，而原告確實沒有與王○棻見面，也沒有與王○棻通電話確認，已如前述，至於協議書（本院卷一第194頁）更是明確記載於簽約時賣方代理權相關文件尚未齊備，賣方代理人屬於無權代理，買方同意由賣方代理人與買方先行簽約，但賣方應於111年11月10日前親自於買賣契約簽名或提供完整授權文件（身分證、授權書、印鑑證明）予地政士，如逾期賣方未完成上開事項，賣方代理人同意比照買賣契約對買方負違約責任。並進而約定為保障買賣雙方權益，買賣雙方同意待原告地政士查驗確認雙方當事人身分後，始委託該地政士負責產權移轉、設定、塗銷等相關登記手續。並由王○娟在賣方代理人欄位、陳○馨於買方欄位、王○娟與王○娟在賣方欄位分別簽名，王○棻則是被代簽名於賣方欄位，原告在見證人欄位用印，而買方既然簽名即表示其經紀人沈○龍也認為適當，由此可證買方於簽約時已經發現授權書等資料不足以證明王○棻有合法授權，則在本件之脈絡與參照相關事證之下，此項客觀事實當足以推論原告並沒有盡到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亦即若原告有先盡查明義務，事先知道王○棻無出售意願，自應如實告知買方，又或原告可以說服王○棻同意出售但不願到場簽約，則原告亦可先補足王○棻之合法授權文件。故沈○龍證稱不知道授權書上沒有王○棻、王○娟的簽名，授權書只是多加保障云云，充其量只是陳述其不負擔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尚難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⑷、至於證人王○娟證稱大家有共識要委託仲介出售系爭不動產，全部的事情包括租屋我與王○棻都是委託王○娟處理，授權書上王○棻應是王○娟的簽名，我是跟王○娟下午5點前後到現場，黃代書比我們晚到，王○棻沒有一起去。我們當天簽約完有回到忠孝東路五段媽媽家跟告知王○棻已談好2,500萬元出售但王○棻沒反應，後來的過程王○棻都知道，王○棻當時有講到為何代書沒有打電話告知她，她認為代書的權責應盡到告知的義務。在跟仲介簽約時，我們並沒有跟王○棻做任何聯繫。手機內的王○棻身分證是出去旅遊住宿登記時方便使用目的，簽約這一天原告沒有跟王○棻確認她授權王○娟來賣這間房子等語（本院卷一第408-420頁）。可知縱使王○棻有同意委託仲介出售系爭不動產，但原告始終沒有以任何方式向王○棻查明確認，並沒有原告主張之透過擴音向王○棻查明等情，原告未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甚為明確。
４、至於原告主張事後取得王○棻印鑑證明、自行或透過王○棻委任之地政士確認王○棻身分與真意，112年1月19日陪同王○棻親赴松山地政事務所辦理移轉登記業務，已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云云，經查，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6條約定：「產權移轉及貸款作業一、買賣標的之產權移轉登記、抵押權之塗銷或設定作業，經甲、乙雙方同意共同授權由黃○萍地政士……依本約之約定辦理之。」（本院卷一第77頁），並由買方陳○馨與賣方王○娟、王○娟在立契約書人欄位簽章，王○棻則由王○娟代理簽名，王○娟在代理人欄位簽名，原告並且在特約地政士欄位用印，至於買賣雙方仲介人員與公司則在經紀人（經紀營業員）、經紀業公司欄位用印（本院卷一第85頁）；111年10月31日協議書記載：「緣賣方因出售標的……與買方達成出售合意，惟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賣方代理權相關文件尚未備齊……：一、……買方同意由賣方代理人與買方先行簽約，但賣方應於111年11月10日前親自於買賣契約簽名或提供完整授權文件（身分證、授權書、印鑑證明）予地政士。二、……賣方代理人保證如期補正，若未能如期補正，賣方代理人同意比照買賣契約對買方負違約責任……」原告並於見證人欄位用印，可知當日出席之買賣雙方即陳○馨、王○娟、王○娟3人已同意簽訂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並約定雙方委託原告辦理產權移轉登記等事宜，原告既然於契約、協議書上用印，表示同意受託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之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契約簽訂見證、產權登記業務時，未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本院卷一第41-57頁），至於原告上開主張並無礙於受託當時未盡查明義務之違法。又被告審酌原告違反本件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依地政士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及第44條第2款規定，裁處原告最低額度即申誡1次之懲戒，揆諸首揭規定並無違誤，亦無裁量怠惰、裁量逾越、裁量濫用、違反比例原則、未兼顧有利不利事項之違法情事。
七、從而，原處分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九、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周泰德
                                    法  官　郭銘禮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淑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訴字第310號

114年9月1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黃嘉萍                                      

訴訟代理人  高奕驤  律師

            呂佩芳  律師

            陳金圍  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胡東政  律師

被      告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代  表  人  王端雲（局長）



訴訟代理人  陳金同             

            施亭伃             

上列當事人間地政士法事件，原告不服臺北市政府中華民國113年1月12日府訴二字第112608543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被告之代表人原為陳信良，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代表人為王瑞雲，並經新任代表人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5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事實概要：

㈠、被告於民國111年12月26日接獲訴外人王○棻陳情買賣房屋消費爭議，指陳原告於111年10月31日辦理○○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4樓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原為訴外人王○娟、王○娟及王○棻等3人所共有，權利範圍各1/3）買賣契約簽訂時，未告知王○棻，即涉有未向其進行授權確認及未依地政士法核對身分等情事。經被告以112年1月12日北市地測字第1126001081號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原告以112年1月19日函稱，簽約時經王○娟致電王○棻，以擴音確認授權處理出售系爭不動產事務，並出具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授權書及協議書等。惟王○棻於112年2月15日、112年2月16日以書面表示，簽約時未接到查核電話，授權書簽名非其本人。被告再以112年2月21日北市地測字第1126003029號函、112年3月20日北市地測字第1126005561號函請說明，原告於112年3月8日函稱授權書上半部所載「王○棻」為王○棻本人親簽，且委託訴外人吳○榮地政士提供印鑑證明及用印皆為真正，且王○棻曾撤銷異議，系爭不動產已順利交屋，足證其有依照地政士法規定接受委託。

㈡、嗣被告於112年5月12日召開臺北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第41次會議，決議原告受託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業務未確實核對權利人身分，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爰依同法第44條第2款規定予以申誡1次，被告乃據以作成112年9月20日112年度地懲字第4號懲戒決定書（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按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意旨，地政士法第18條之查明義務，係指公契即物權契約成立及辦理不動產登記前，原處分不應擴大解讀適用範圍。縱使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於接受私契簽證委託時，即有查明權利關係及核對身分之義務，原告亦已查明及核對相關權利人身分，地政士法第18條之查明義務，以「受託時客觀情狀」足以確認委託人具登記標的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身分即為足，不以向權利人本人確認其處分真意為必要，縱部分權利人事後反悔提異議，僅屬私法爭執，非地政士未盡查明義務。被告逾越立法意旨解釋與適用該條規定逕予處罰，且漏未注意對原告有利之事證，原處分除有適用法規不當外，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及第43條規定及比例原則，應予撤銷。

㈡、王○棻於111年10月31日系爭房地簽訂買賣契約時已授權王○娟代為處理出售事宜，其後雖於111年11月16日傳訊終止委託，稱不得再用授權書，然此亦反證其先前確曾授權王○娟代為處理，否則不會有「到此時此刻為止終止委託」之語。原告於簽約當日經由電話聯繫及相關資料文件查明核對王○棻之身分，已履行查明義務。縱授權書上簽名並非王○棻本人，然因王○娟提出之簽名潦草，原告見證當下未察知。惟原告已透過電話向王○棻確認身分及出售真意，且其確有委託王○娟代為辦理買賣，是即便授權書欠缺簽名，仍與授權本意相符。況確認授權並非僅得憑書面文件。雙方達成買賣合意後，因王○棻未出席無法提供印鑑證明，雙方遂簽署協議書供事後補正，不得僅以無權代理之記載，逕認原告違法，原告於事後確已再次確認王○棻身分與出售真意，包括原告向吳○榮取得王○棻印鑑證明，王○棻於112年1月19日撤回異議，原告亦有陪同前往，並經初審人員核對身分及確認出賣真意後，於112年2月2日核准完成移轉登記，足認原告受託辦理並未影響交易安全或造成權利受損。王○棻事後反悔，係因系爭房地持有未滿4年將增加稅負，且不滿仲介費約定，與原告有無盡地政士法第18條查核義務無涉，否認授權僅屬共有人間私法爭執，非因原告未盡查明義務。

㈢、被告以未踐行通知程序否認土地法第34條之1適用，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2169號民事裁定及68年度台上字第2857號民事判決意旨，均認通知義務屬共有人內部關係，僅涉損害賠償，對處分效力無影響。共有人是否履行通知義務，非原告所能知悉，亦非地政士法第18條查明義務範圍，原告並無違反該規定之故意或過失。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四、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並未依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查明、核對委託人王○棻身分後始接受委任。111年10月31日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簽訂時，王○棻並未到場，而原告多次主張之查明、核對之方式顯有出入與矛盾，亦欠缺具體可資佐證之事實與證據，並得窺悉其執行業務之草率及不嚴謹處，授權書部分：未察覺授權人為2人，僅有1人簽名、且該簽名非未到場之王○棻，重要授權真意之證明文件有重大瑕疵。身分證影本部分：111年10月31日簽約流程檢附之王○棻身分證並非所謂被授權人王○娟而是王○娟提出，且身分證影本亦非王○棻基於授權簽訂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而提供。手機通話部分，原告說詞一變再變，首先於起訴狀稱係透過王○娟手機通話以「擴音方式」聯繫王○棻、後於行政準備狀稱仲介陳○宏有請王○娟致電予王○棻確認成交價格，並提出授權書及王○棻身分證、又於行政準備二狀稱，王○娟以擴音方式致電王○棻討論成交價格並獲其同意，原告則於「一旁聽聞」其對話內容。惟觀委託人王○棻主張及證人王○娟證述，原告並未以電話方式向王○棻確認身分及其授權之真意。111年10月31日協議書亦明文載有「應提供完整授權文件」等文字，原告自應審慎確認及檢視。　

㈡、有關原告主張受託業務時，僅需於公契成立及辦理不動產移轉登記前查明並核對委託人身分，不包含簽訂私契一節，按地政士法第18條立法意旨，查明委託人是否確為權利人或關係人，確實核對身分以確保交易安全及委託人權益，係地政士首要責任，並未因公契或私契而有不同；王○棻既為私契所載賣方及委託原告辦理登記之人之一，原告受託時即應查明王○棻為權利人，並核對身分無誤始得辦理，難以嗣後另獲委託始製作公契等為由免責。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案情與本案有別，原告見解有誤。　　

㈢、地政士法第18條是以確實核對身分作為接受委託之要件，為確保交易安全及委託人權益之必要責任，不因私契或公契而有差異，否則將致交易雙方陷於履約及糾紛風險。被告於作成原處分前，均給予王○棻及原告雙方陳述意見機會，並就雙方提出證據及論述予以審酌，無違反程序或調查義務。又查本件爭執在於是否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應查明委託人確為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身分之規定，與嗣後移轉登記無涉。再者，系爭不動產之買賣並非依據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之處分，原告主張形同僅核對部分委託人身分即可，顯罔顧執業義務。王○棻簽約時未到場，僅由王○娟提出授權書，縱使原告聽聞其有出售及授權之意，仍應檢視授權文件是否完備，以恪守核對義務。原告主張王○棻嗣後提供印鑑證明，係共有人間之私法爭執，不得據以否認原告未盡查明義務。惟依王○棻說明，因已簽約，承受親情及履約壓力，始交付印鑑證明。倘原告事前謹慎確認，即可發現授權書未有王○棻簽名之瑕疵，避免其陷入進退兩難。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前開事實概要欄所載事實，除下列爭點外，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一第59-62頁）、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本院卷一第63-66頁）、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本院卷一第67頁）、授權書（本院卷一第69頁）、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一第71-85頁）、王○棻身分證正面照片（本院卷一第87頁）、王○棻印鑑證明（本院卷一第89頁）、土地登記簿（本院卷一第91-102頁）、王○棻向地政局陳情書（本院卷一第177頁）、王○棻112年3月28日回函（本院卷一第213-216頁）、不動產買賣契約協議書（本院卷一第194頁）、王○棻向地政局申請書及補充說明書（本院卷一第445-446頁）、王○棻撤銷異議申請書（本院卷一第204頁）、王○棻與陳○宏111年8月2日LINE對話紀錄影本（本院卷一第227-231頁）、王○棻與陳○宏11月9日-12月12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一第435-442頁）、王○棻與陳○宏112年2月15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二第145-149頁）、原告與王淑娟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一第357頁）、111年10月31日簽訂買賣契約之監視錄影翻拍照片（本院卷一第359-362頁）、王○棻113年12月20日民事說明書狀（本院卷一第369-373頁）、王○棻114年3月25日書狀（本院卷二第33-35頁）、王○棻114年7月8日民事說明書狀（本院卷二第139-143頁）、原告112年1月19日昱冠萍字第1120119號函（可閱原處分卷第11-12頁）、原告112年3月8日昱冠萍字第1120308號函（可閱原處分卷第48-49頁）、臺北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第41次會議紀錄（可閱原處分卷第127-133頁）、王○棻與吳○榮LINE對話紀錄截圖（本院卷二第165-179頁）、原處分（本院卷一第41-47頁）、訴願決定書（本院卷一第49-57頁）等在卷可證，足以認定為真實。本件主要爭點為：㈠、地政士法第18條查明義務的時點與範圍？㈡、原告是否已盡查明並核對委託人身分之義務？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地政士法第1條規定：「為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保障人民財產權益，建立地政士制度，特制定本法。」第16條規定：「地政士得執行下列業務：一、代理申請土地登記事項。……六、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事項。七、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之簽證。……」第18條規定：「地政士於受託辦理業務時，應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其身分後，始得接受委託。」第26條規定：「（第1項）地政士受託辦理各項業務，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業務上應盡之義務。（第2項）地政士違反前項規定，致委託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受有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第43條規定：「（第1項）地政士之懲戒處分如下：一、警告。二、申誡。三、停止執行業務二月以上二年以下。四、除名。（第2項）地政士受警告處分三次者，視為申誡處分一次；受申誡處分三次者，應另予停止執行業務之處分；受停止執行業務期間累計滿三年者，應予除名。」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立法理由：「土地登記涉及不動產之得、喪及變更，攸關人民財產權益至鉅，故查明委託人是否確為登記標的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係地政士受託時首要之責任，以確保不動產交易安全及委託人之權益。」可知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所課予地政士之查明義務是一體適用於公契即物權契約與私契即債權契約，並未僅限縮於公契即物權契約而排除私契即債權契約。

㈡、查原告為地政士，於受託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業務時，應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其身分後，始得接受委託，且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於111年10月31日就系爭不動產簽訂買賣契約時，未確實核對權利人王○棻身分即接受委託，包含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事項、不動產買賣契約簽訂見證、產權移轉登記業務，經被告依法審議後，決議原告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之規定，應予申誡1次，核無不合。

㈢、原告主張皆無可採。

１、原告主張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應限縮於公契即物權契約而排除私契即債權契約，有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意旨可參云云。經查，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事實係地政士先依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其身分後，始接受委託並辦理地政士法第16條第6款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事項（私契即債權契約）完竣。地政士在將近10個月後，另行受託辦理地政士法第16條第1款代理申請土地登記事項（公契即物權契約）階段，地政士未再依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查明並核對土地之權利人是否同一人始受委託，因此未能察覺原委託人已死亡，喪失權利能力而不能為意思表示，從而因違反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遭申誡1次之懲戒，經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維持申誡1次而駁回該案受懲戒地政士之訴，可知本院105年度訴字第455號判決並沒有將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限縮於公契即物權契約而排除私契即債權契約，而是認為地政士就其所受委託辦理之業務，不論是地政士法第16條第6款或地政士法第16條第1款業務，都應分別於受託時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不能只因為是同一筆不動產買賣契約簽訂後之後續土地登記，就忽略其係不同之業務，而未再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是原告上開主張應係誤解法律及本院上開判決意旨。

２、原告另主張於接受私契簽證委託時，亦有經由電話聯繫及相關資料文件查明及核對相關權利人身分云云。惟不動產買賣交易攸關人民財產權益至鉅，故除查明委託人是否為登記標的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外，亦應確實核對其身分無誤，始得辦理，此誠屬地政士受委託時必要之責任，方能確保不動產交易安全及委託人之權益。本件原告於111年10月31日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時，並未與王○棻見面確認核對其身分，也沒有原告所辯稱簽約當時透過王○娟電話擴音與王○棻通話，原告只是向王○娟、王○娟說「另一個身分證借我一下」，王○娟找到手機內的王○棻身分證正面照片但欠缺第2面（背面），且王○娟證稱手機內的王○棻身分證是出去旅遊住宿登記時方便使用目的，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簽約後回到忠孝東路房子才告訴王○棻已談好2,500萬元出售但王○棻沒反應等語。此外，王○娟出具之授權書亦非王○棻本人簽名授權，且於買方認為賣方代理權相關文件尚未齊備而屬無權代理時，原告仍主張有代理權並已取得賣方出售之同意，即任由王○娟全權代理王○棻為委託人，代理王○棻辦理撰擬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事項等情，有授權書（本院卷一第69頁）、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一第71-85頁）、王○棻身分證正面照片（本院卷一第87頁）、協議書（本院卷一第194頁）、114年1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一第403-420頁）可參，且經本院勘驗簽約當時錄影光碟畫面互核相符，有114年6月24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二第79-81頁）可參，可知原告所辯與事實不符，並不足採，其未盡執行業務上應盡之義務，自屬違反前揭地政士法第18條之規定。

３、關於原告主張依證人陳○宏、證人王○娟、證人吳○榮、證人沈○龍證述，可知111年10月31日簽約前，王○棻及王○娟確有委託王○娟代為辦理出售事宜。否則王○棻不需要在111年11月16日傳訊終止委託云云。查，

⑴、王○棻於111年11月16日傳訊息給陳○宏略以：「我委託王○娟處理事情到此時此刻為止終止委託特此告知住商不動產公司與陳○宏未經過我同意不得使用委託書特此聲明告知住商不動產111/11/16……6：40分」，有原告提出之訊息截圖可參（本院卷一第231頁），又查，陳○宏到庭證稱他是住商仁愛光復店經紀人，王○棻從一開始就是表見代理，雖然與她們很熟，但還是以授權書為主，王○棻於111年11月16日傳訊息是因為那時有糾紛，她不想要談了，可能她覺得我拿表見代理壓她，說她不想要認這個表見代理，所以才回這個訊息給我，我覺得是這樣，我不清楚王○棻後來不賣房子的原因，且在被告詢問陳○宏「是否親眼看到或親耳聽到原告有向王○棻查證是否有授權給王○娟買賣這個房子？」時，陳○宏證稱「我可能無法確定這件事」等語，有本院113年10月22日準備程序可參（本院卷一第315-329頁），可知陳○宏並不是地政士而是經紀人，僅就系爭不動產負責接受一般委託銷售（本院卷一第67頁），陳○宏亦僅係就其接觸王○棻的部分做說明，陳○宏仍不能代替原告執行地政士業務，遑論替原告承擔地政士法第18條之查明義務，況且以陳○宏的認知，王○棻就系爭不動產的銷售委託也都僅是表見代理而非王○棻本人真正授權，是其證詞無從為有利原告之認定。而王○棻上開訊息之對象係陳○宏及其所代表的住商不動產，要求陳○宏勿再以授權書向其主張，畢竟王○棻從未曾在一般委託銷售契約書（本院卷一第67頁）、授權書（本院卷一第69頁）、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本院卷一第71-85頁）簽名，既然沒有委託銷售系爭不動產，何來終止委託可言，故並不能由王○棻上該訊息推論王○棻有授權原告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業務。

⑵、證人吳○榮則是證稱王○棻說沒有要賣系爭不動產，想要違約，但吳○榮建議還是就這樣賣了，避免冗長訴訟，王○棻後來同意，將印鑑證明交給吳○榮，再轉給原告辦理過戶登記，但王○棻心情難以平復，因為王○棻氣兩個妹妹用這個價錢賣掉，氣自己信任的房仲為了趕快成交、服務費就趕快簽約，因為再過幾個月持有滿5年就可以從當時35%稅率改為適用較低的20%稅率，加上母親去世不久，吳○榮不知道王○棻有無授權等語（本院卷二第82-85頁），可知吳○榮僅負責將王○棻的印鑑證明交給原告，但吳○榮不知道王○棻有無授權原告，故吳○榮之證詞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⑶、證人沈○龍則證稱是買方經紀人，不知道屋主是誰，賣方經紀人與代書負有確認的義務，上午就開始談到下午5點價成時才簽約，不確定原告是否有打電話給王○棻，聽到的內容是問說今天案子地址要簽約了你是不是知道這件事情要簽約有授權妹妹這樣子，我不可能在旁邊一直聽，不記得是否是原告自己的手機打的。協議書給有到場的人簽名，未到場的可以補正，若未補正是屋主責任，對於買方而言，我要讓交順暢，所以補正是讓整個可以合理走下去，簽這個是多保障多加保險的意思。我不知道授權書上沒有王○棻、王○娟的簽名等語（本院卷二第85-91頁）。惟查，

①、王○娟到庭證稱「當天是跟王○娟下午5點前後坐車到現場，原告比我們晚到，買方是之後來，那時候我不認識買方，仲介告知有誠意想買就開價錢，問我們的意願，是從這個角度開始，應該就是所謂的斡旋，到一個大家都接受的價格，離開仲介那邊時已經天黑」等語（本院卷一第410-411頁），佐以原告提出的住商不動產辦公室錄影光碟時間亦為17時以後的時間，可知沈○龍所稱從上午開始談云云，並無客觀事證可以支持，難以採信，就買賣雙方開始見面斡旋的時間，應以王○娟所述較為可採。

②、況且，原告於行政救濟階段先主張於簽約當下經由王○娟致電王○棻藉擴音方式確認王○棻有授權王○娟（原處分卷第11頁），之後又主張王○棻承認有於111年10月31日上午10時許與王○娟通話，益徵原告所稱藉由擴音方式確認乙節為真云云（原處分卷第48頁），惟由於簽約當下已是當日晚間而非上午10點多，則原告上開2個所謂藉由擴音確認之主張顯然因為時間不同而無法同時成立，再者，依王○娟所述簽約當時是晚間，而依勘驗光碟結果可知簽約當時並無原告所稱透過擴音確認王○棻身分等情，此外，又查無證據可證原告與沈○龍於上午10點多王○棻與王○娟通話時都在場而得藉由擴音確認，則原告上開主張皆與事實不符。故沈○龍證稱上午就開始談到下午5點價成時才簽約，不確定原告是否有打電話給王○棻，聽到的內容是問說今天案子地址要簽約了你是不是知道這件事情要簽約有授權妹妹這樣子云云，也無從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

③、另就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簽訂而言，原告係依地政士法第18條負有查明義務，而原告確實沒有與王○棻見面，也沒有與王○棻通電話確認，已如前述，至於協議書（本院卷一第194頁）更是明確記載於簽約時賣方代理權相關文件尚未齊備，賣方代理人屬於無權代理，買方同意由賣方代理人與買方先行簽約，但賣方應於111年11月10日前親自於買賣契約簽名或提供完整授權文件（身分證、授權書、印鑑證明）予地政士，如逾期賣方未完成上開事項，賣方代理人同意比照買賣契約對買方負違約責任。並進而約定為保障買賣雙方權益，買賣雙方同意待原告地政士查驗確認雙方當事人身分後，始委託該地政士負責產權移轉、設定、塗銷等相關登記手續。並由王○娟在賣方代理人欄位、陳○馨於買方欄位、王○娟與王○娟在賣方欄位分別簽名，王○棻則是被代簽名於賣方欄位，原告在見證人欄位用印，而買方既然簽名即表示其經紀人沈○龍也認為適當，由此可證買方於簽約時已經發現授權書等資料不足以證明王○棻有合法授權，則在本件之脈絡與參照相關事證之下，此項客觀事實當足以推論原告並沒有盡到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亦即若原告有先盡查明義務，事先知道王○棻無出售意願，自應如實告知買方，又或原告可以說服王○棻同意出售但不願到場簽約，則原告亦可先補足王○棻之合法授權文件。故沈○龍證稱不知道授權書上沒有王○棻、王○娟的簽名，授權書只是多加保障云云，充其量只是陳述其不負擔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尚難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⑷、至於證人王○娟證稱大家有共識要委託仲介出售系爭不動產，全部的事情包括租屋我與王○棻都是委託王○娟處理，授權書上王○棻應是王○娟的簽名，我是跟王○娟下午5點前後到現場，黃代書比我們晚到，王○棻沒有一起去。我們當天簽約完有回到忠孝東路五段媽媽家跟告知王○棻已談好2,500萬元出售但王○棻沒反應，後來的過程王○棻都知道，王○棻當時有講到為何代書沒有打電話告知她，她認為代書的權責應盡到告知的義務。在跟仲介簽約時，我們並沒有跟王○棻做任何聯繫。手機內的王○棻身分證是出去旅遊住宿登記時方便使用目的，簽約這一天原告沒有跟王○棻確認她授權王○娟來賣這間房子等語（本院卷一第408-420頁）。可知縱使王○棻有同意委託仲介出售系爭不動產，但原告始終沒有以任何方式向王○棻查明確認，並沒有原告主張之透過擴音向王○棻查明等情，原告未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甚為明確。

４、至於原告主張事後取得王○棻印鑑證明、自行或透過王○棻委任之地政士確認王○棻身分與真意，112年1月19日陪同王○棻親赴松山地政事務所辦理移轉登記業務，已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云云，經查，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6條約定：「產權移轉及貸款作業一、買賣標的之產權移轉登記、抵押權之塗銷或設定作業，經甲、乙雙方同意共同授權由黃○萍地政士……依本約之約定辦理之。」（本院卷一第77頁），並由買方陳○馨與賣方王○娟、王○娟在立契約書人欄位簽章，王○棻則由王○娟代理簽名，王○娟在代理人欄位簽名，原告並且在特約地政士欄位用印，至於買賣雙方仲介人員與公司則在經紀人（經紀營業員）、經紀業公司欄位用印（本院卷一第85頁）；111年10月31日協議書記載：「緣賣方因出售標的……與買方達成出售合意，惟於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賣方代理權相關文件尚未備齊……：一、……買方同意由賣方代理人與買方先行簽約，但賣方應於111年11月10日前親自於買賣契約簽名或提供完整授權文件（身分證、授權書、印鑑證明）予地政士。二、……賣方代理人保證如期補正，若未能如期補正，賣方代理人同意比照買賣契約對買方負違約責任……」原告並於見證人欄位用印，可知當日出席之買賣雙方即陳○馨、王○娟、王○娟3人已同意簽訂系爭不動產買賣契約，並約定雙方委託原告辦理產權移轉登記等事宜，原告既然於契約、協議書上用印，表示同意受託辦理系爭不動產買賣之代理撰擬不動產契約或協議、契約簽訂見證、產權登記業務時，未盡地政士法第18條規定之查明義務（本院卷一第41-57頁），至於原告上開主張並無礙於受託當時未盡查明義務之違法。又被告審酌原告違反本件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依地政士法第43條第1項第1款及第44條第2款規定，裁處原告最低額度即申誡1次之懲戒，揆諸首揭規定並無違誤，亦無裁量怠惰、裁量逾越、裁量濫用、違反比例原則、未兼顧有利不利事項之違法情事。

七、從而，原處分並無違法，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

九、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審判長法  官　洪慕芳

                                    法  官　周泰德

                                    法  官　郭銘禮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淑盈  











